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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在工程建设模板工程施工中贯彻国家安全生产的方针和

政策，做到安全生产、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方便适用，制定本规

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建筑施工中现浇混凝土工程模板体系的设计、

制作、安装和拆除。

1.0.3 进行模板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时，应从工程实际情况出发，合

理选用材料、方案和构造措施，应满足模板在运输、安装和使用过

程中的强度、稳定性和刚度要求，并宜优先采用定型化、标准化的

模板支架和模板构件。

1.0.4 建筑施工模板工程的设计、制作、安装和拆除除应符合本规

范的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符号

2.1 术 语

2.1.1 面板 surface slab

直接接触新浇混凝土的承力板，包括拼装的板和加肋楞带板。面

板的种类有钢、木、胶合板、塑料板等。

2.1.2 支架 support

支撑面板用的楞梁、立柱、连接件、斜撑、剪刀撑和水平拉条等

构件的总称。

2.1.3 连接件 pitman

面板与楞梁的连接、面板自身的拼接、支架结构自身的连接和其

中二者相互间连接所用的零配件。包括卡销、螺栓、扣件、卡具、拉

杆等。

2.1.4 模板体系 shuttering

由面板、支架和连接件三部分系统组成的体系，可简称为“模板”。

2.1.5 小梁 minor beam

直接支承面板的小型楞梁，又称次楞或次梁。

2.1.6 主梁 main beam

直接支承小楞的结构构件，又称主楞。一般采用钢、木梁或钢桁

架。

2.1.7 支架立柱 support column

直接支承主楞的受压结构构件，又称支撑柱、立柱。

2.1.8 配模 matching shuttering

在施工设计中所包括的模板排列图、连接件和支承件布置图，以

及细部结构、异形模板和特殊部位详图。

2.1.9 早拆模板体系 early unweaving shuttering

在模板支架立柱的顶端，采用柱头的特殊构造装置来保证国家现



行标准所规定的拆模原则下，达到早期拆除部分模板的体系。

2.1.10 滑动模板 glide shuttering

模板一次组装完成，上面设置有施工作业人员的操作平台。并从

下而上采用液压或其他提升装置沿现浇混凝土表面边浇筑混凝土边

进行同步滑动提升和连续作业，直到现浇结构的作业部分或全部完

成。其特点是施工速度快、结构整体性能好、操作条件方便和工业化

程度较高。

2.1.11 爬模 crawl shuttering

以建筑物的钢筋混凝土墙体为支承主体，依靠自升式爬升支架使

大模板完成提升、下降、就位、校正和固定等工作的模板系统。

2.1.12 飞模 flying shuttering

主要由平台板、支撑系统(包括梁、支架、支撑、支腿等)和其他

配件(如升降和行走机构等)组成(它是一种大型工具式模板，因其外

形如桌，故又称桌模或台模。由于它可借助起重机械，从已浇好的楼

板下吊运飞出转移到上层重复使用，故又称飞模。

2.1.13 隧道模 tunnel shuttering

一种组合式的、可同时浇筑墙体和楼板混凝土的、外形像隧道的

定型模板。

2.2 主要符号

2.2.1 作用和作用效应：

F ——新浇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计算值；

F3 ——新浇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设计值；

Glk ——模板及其支架自重标准值；

G2k——新浇混凝土自重标准值；

G3k——钢筋自重标准值;

C4k——新浇混凝土作用于模板的侧压力标准值；

M——弯矩设计值。

N——轴心力设计值；
b
tN ——对拉螺栓轴力强度设计值；

P——集中荷载设计值；

Q1k——施工人员及设备荷载标准值；

Q2k——振捣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标准值；

Q3k——倾倒混凝土时对垂直面模板产生的水平荷载标准值；

S——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V——剪力设计值；

gk——自重线荷载标准值；

g——自重线荷载设计值；

qk——活荷线荷载标准值；



q——活荷线荷载设计值。

2.2.2 计算指标：

E——钢、木弹性模量；

NEX——欧拉临界力；

f ——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cf ——木材顺纹抗压及承压强度设计值，

cef ——钢材的端面承压强度设计值；

jf ——胶合板抗弯强度设计值，

Lmf ——铝合金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mf ——木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
b
tf ——螺栓抗拉强度设计值；

vf ——钢、木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c ——混凝土的重力密度；

σ——正应力；

σc——木材压应力；

τ——剪应力。

2.2.3 几何参数：

A——毛截面面积；

Ao——木支柱毛截面面积；

An——净截面面积；

H——大模板高度；

I——毛截面惯性矩；

I1——工具式钢管支柱插管毛截面惯性矩；

I2——工具式钢管支柱套管毛截面惯性矩；

Ib——门架剪刀撑截面惯性矩；

L——楞梁计算跨度；

Lo——支柱计算跨度；

So——计算剪应力处以上毛截面对中和轴的面积矩；

W——截面抵抗矩；

α——对拉螺栓横向间距或大模板重心至模板根部的水平距离；

b——对拉螺栓纵向间距或木楞梁截面宽度,或是大模板重心至支

架端部水平距离；

d——钢管外径；

ho——门架高度；

h1——门架加强杆高度；

h——倾斜后大模板的垂直高度；

i——回转半径；

l——面板计算跨度；



1l ——柱箍纵向间距；

2l ——柱箍计算跨度；

wt ——钢腹板的厚度；

t——钢管的厚度；

v——挠度计算值；

[ ] ——容许挠度值；

s ——风荷载设计值。

——长细比；

［］——容许长细比。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κ——调整系数；

β1——外加剂影响修正系数；

β2——混凝土坍落度影响系数。

βm——压弯构件稳定的等效弯矩系数；

 ——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G ——恒荷载分项系数；

Q ——活荷载分项系数；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μ——钢支柱的计算长度系数。

3 材料选用

3.1 钢 材

3.1.1 为保证模板结构的承载能力，防止在一定条件下出现脆性破

坏应根据模板体系的重要性、荷载特征、连接方法等不同选用适合的

钢材型号和材性，且宜采用Q235钢和Q345钢。对模板的支架材料宜优

先选用钢材。

3.1.2 模板的钢材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低合

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的规定。

2 钢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直缝电焊钢管》GB／T 13793或《低

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 3092中规定的Q235普通钢管要求，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中Q235A级钢的规定。

不得使用有严重锈蚀、弯曲、压扁及裂纹的钢管。

3 钢铸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GB/T

11352中规定的ZG 200—420、ZG 230—450、ZG 270-500和ZG 310-570

号钢的要求。

4 钢管扣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管脚手架扣件》GB 15831

规定。

5 连接用的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钢焊条》GB／T5117



或《低合金钢焊条》GB／T 5118中的规定。

6 连接用的普通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六角头螺栓C级》GB

／T5780和《六角头螺栓》GB／T 5782的规定。

7 组合钢模板及配件制作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组合钢模

板术规范》GB 50214的规定。

3.1.3 下列情况的模板承重结构和构件，不应采用Q235沸腾钢；

1 工作温度低于-20℃承受静力荷载的受弯及受拉的承重结构

或构件；

2 工作温度等于或低于-30℃的所有承重结构或构件。

3.1.4 承重结构采用的钢材应具有抗拉强度、伸长率、屈服强度和

硫、磷含量的合格保证，对焊接结构尚应具有碳含量的合格保证。

焊接的承重结构以及重要的非焊接承重结构采用的钢材还应具

有冷弯试验的合格保证。

3.1.5 当结构工作温度不高于-20℃时，对Q235钢和Q345钢应具有

0℃冲击韧性的合格保证；对Q390钢和Q420钢应具有-20℃冲击韧性的

合格保证。

3.2 冷弯薄壁型钢
3.2.1 用于承重模板结构的冷弯薄壁型钢的带钢或钢板，应采用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规定的Q235钢和《低合金
高强度结构钢》GB／T1591规定的Q345钢。
3.2.2 用于承重模板结构的冷弯薄壁型钢的带钢或钢板，应具有抗
拉强度、伸长率、屈服强度、冷弯试验和硫、磷含量的合格保证；对
焊接结构尚应具有碳含量的合格保证。
3.2.3 焊接采用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手工焊接用的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钢焊条》GB／
T5117或《低合金钢焊条》GB／T5118的规定。

2 选择的焊条型号应与主体结构金属力学性能相适应。
3 当Q235钢和Q345钢相焊接时，宜采用与Q235钢相适应的焊条。

3.2.4 连接件及连接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通螺栓除应符合本规范第3.1.2条第6款的规定外，其机械性

能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螺栓、螺钉和螺柱》GB
／T 3089.1的规定。

2 连接薄钢板或其他金属板采用的自攻螺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自钻自攻螺钉》GB／T15856.1～4、GB／T 3098.11或《自攻螺栓》
GB／T 5282～5285的规定。
3.2.5 在冷弯薄壁型钢模板结构设计图中和材料订货文件中，应注
明所采用钢材的牌号和质量等级、供货条件及连接材料的型号(或钢
材的牌号)。必要时尚应注明对钢材所要求的机械性能和化学成分的
附加保证项目。

3.3 木 材

3.3.1 模板结构或构件的树种应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选择质量好的



材料，不得使用有腐朽、霉变、虫蛀、折裂、枯节的木材。

3.3.2 模板结构设计应根据受力种类或用途按表3.3.2的要求选用

相应的木材材质等级。木材材质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

计规范》GB 50005的规定。

表3.3.2 模板结构或构件的木材材质等级
主要用途 材质等级

受拉或拉弯构件 Ⅰa
受弯或拉弯构件 Ⅱa

受压构件 Ⅲa

3.3.3 用于模板体系的原木、方木和板材可采用目测法分级。选材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5的规定，不得利用

商品材的等级标准替代。

3.3.4 用于模板结构或构件的木材，应从本规范附录A附表A.3.1-1

和附表A.3.1-2所列树种中选用。主要承重构件应选用针叶材；重要

的木制连接件应采用细密、直纹、无节和无其他缺陷的耐腐蚀的硬质

阔叶材。

3.3.5 当采用不常用树种木材作模板体系中的主梁、次梁、支架立

柱等的承重结构或构件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5的要求进行设计。对速生林材，应进行防腐、防虫处理。

3.3.6 在建筑施工模板工程中使用进口木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择天然缺陷和干桑缺陷少、耐腐朽性较好的树种木材；

2 每根木材上应有经过认可的认证标识，认证等级应附有说明，

并应符合国家商检规定；进口的热带木材，还应附有无活虫虫孔的证

书；

3 进口木材应有中文标识，并应按国别、等级、规格分批堆放，

不得混淆；储存期间应防止木材霉变、腐朽和虫蛀；

4 对首次采用的树种，必须先进行试验，达到要求后方可使用。

3.3.7 当需要对模板结构或构件木材的强度进行测试验证时，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5的检验标准进行。

3.3.8 施工现场制作的木构件，其木材含水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制作的原木、方木结构，不应大于25％；

2 板材和规格材，不应大于20％；

3 受拉构件的连接板，不应大于18％；

4 连接件，不应大于15％。



3.4 铝合金型材

3.4.1 当建筑模板结构或构件采用铝合金型材时，应采用纯铝加入

锰、镁等合金元素构成的铝合金型材，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铝及

铝合金型材》YBl703的规定。

3.4.2 铝合金型材的机械性能应符合表3.4.2的规定。

3.4.3 铝合金型材的横向、高向机械性能应符合表3.4.3的规定。

表3.4.2 铝合金型材的机械性能

牌

号

材

料

状

态

壁厚

(mm)

抗拉极限强

度

b
(N／

mm2)

屈服强

度

2.0
(N／

mm2)

伸 长

率

δ

(％)

弹性模

量

Ec

(N／

mm2)

LD2

Cz
所有尺寸

≥180 ─ ≥14

1.83×

105

Cs ≥280 ≥2l0 ≥12

LYll

Cz ≤10.0 ≥360 ≥220 ≥12

Cs 10.1～20.0 ≥380 ≥230 ≥12

LY12 CZ

<5.0 ≥400 ≥300 ≥10
2.14 ×

1055.1～10.0 ≥420 ≥300 ≥10

10.1～20.0 ≥430 ≥310 ≥10

LC4 CS

≤10.0 ≥510 ≥440 ≥6 2.14×

105
10.1～20.0 ≥540 ≥450 ≥6

注：材料状态代号名称：Cz─淬火（自然时效）；CS─淬火（人

工时效）。

表3.4.3 铝合金型材的横向、高向机械性能

牌号 材料状态 取样部位

抗拉极限

强度 b
(N／mm

2
)

屈服强度

2.0
(N／mm

2
)

伸长率

δ

(％)

LYl2 Cz

横向

高向

≥400

≥350

≥290

≥290

≥6

≥4

Lc4 CS

横向

高向

≥500

≥480

─

─

≥4

≥3

注：材料状态代号名称：Cz─淬火（自然时效）；CS─淬火（人

工时效）。



3.5 竹、木胶合模板板材

3.5.1 胶合模板板材表面应平整光滑，具有防水、耐磨、耐酸碱的保

护膜，并应有保温性能好、易脱模和可两面使用等特点。板材厚度不

应小于12mm，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模板用胶合板》ZBB70006

的规定。

3.5.2 各层板的原材含水率不应大于15%，且同一胶合模板各层原材

间的含水率差别不应大于5%。

3.5.3 胶合模板应采用耐水胶，其胶合强度不应低于木材或竹材顺纹

抗剪和横纹抗拉的强度，并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3.5.4 进场的胶合模板除应具有出厂质量合格证外，还应保证外观及

尺寸合格。

3.5.5 竹胶合模板技术性能应符合表3.5.5的规定。

表3.5.5 竹胶合模板技术性能

项 目 平均值 备 注

静曲强

度

σ

（N/mm2

）

3层 113.30 σ=（3PL）/（2bh2）

式中 P——破坏荷载

L——支座距离（240 mm）；

b——试件宽度（20 mm）；

h——试件厚度（胶合模板h=15

mm）

5层 105.50

弹性模

量

E

（N/

mm2）

3层 10584 E=4（△PL5）/（△fbh3）

式中 L、b、h同上，其中3层△P/△

f=211.6；5层

△P/△f=197.7
5层 9898

冲击强

度

A

（J/㎝
2
）

3层 8.30 A=Q/（b×h）

式中 Q——折损耗功；

b——试件宽度；

h——试件厚度。
5层 7.95

胶合强

度

τ

(N/

mm2)

3层 3.52 τ=P/（b×L）

式中 P——剪切破坏荷载（N）；

b——剪面宽度（20 mm）；

L——切面长度（28 mm）。
5层 5.03



握钉力

M（N/ mm）
241.10

M=P/h

式中 P——破坏荷载（N）

h——试件厚度（mm）；

3.5.6 常用木胶合模板的厚度宜为12 mm、15 mm、18mm，其技术性能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浸泡，不蒸煮：剪切强度1.4～1.8N/ mm2；

2 室温水浸泡：剪切强度1.2～1.8N/ mm2；

3 沸水煮24h：剪切强度1.2～1.8N/ mm2；

4 含水率：5%～13%；

5 密度：450～880kg/m3。

6 弹性模量：4.5×103～11.5×103N/ mm2。

3.5.7 常用复合纤维模板的厚度宜为12 mm、15 mm、18 mm，其技术

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静曲强度：横向28.22～32.3N/ mm2；纵向52.62～67.21N/ mm2；

2 垂直表面抗拉强度：大于1.8N/ mm2；

3 72h吸水率：小于5%；

4 72h吸水膨胀率：小于4%；

5 耐酸碱腐蚀性：在1%苛性钠中浸泡24h，无软化及腐蚀现象；

6 耐水气性能：在水烝气中喷蒸24h表面无软化及明显膨胀；

7 弹性模量：大于6.0×103N/ mm2。

4 荷载及变形值的规定

4.1 荷载标准值

4.1.1 恒荷载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板及其支架自重标准值(G1k)应根据模板设计图纸计

算确定。肋形或无梁楼板模板自重标准值应按表4.1.1采用。

表4.1.1 楼板模板自重标准值（KN/m2 ）

模板构件的名称 木模板 定型组合钢模板

平板的模板及小粱 0.30 0.50

楼板模板(其中包括梁的模板) 0.50 0.75

楼板模板及其支架

(楼层高度为 4m 以下)
0.75 1.10

注：除钢、木外，其他材质模板重量见本规范附录B中的附表

B。

2 新浇筑混凝土自重标准值(G2k)，对普通混凝土可采用24kN

／m3，其他混凝土可根据实际重力密度或按本规范附录B表B确定。



3 钢筋自重标准值(G3k)应根据工程设计图确定。对一般梁

板结构每立方米钢筋混凝土的钢筋自重标准值：楼板可取1.1kN；

梁可取1.5kN。

4 当采用内部振捣器时，新浇筑的混凝土作用于模板的侧

压力标准值(G4k)，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并取其中的较小值：

2
1

2122.0 VtF oc  (4.1.1-1)

HF c (4.1.1-2)

式中 F——新浇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计算值(KN/m
2
);

c ——混凝土的重力密度(KN/m
3
);

V——混凝土的浇筑速度(m/h);

to——新浇混凝土的初凝时间(h)，可按试验确定；当缺乏

试验资料时，可采用 to＝200／(T+15)(T 为混凝土的

温度℃)

β1——外加剂影响修正系数；不掺外加剂时取1.0，掺具有缓

凝作用的外加剂时取1.2；

β2——混凝土坍落度影响修正系数；当坍落度小于30mm时，

取0.85；坍落度为50～90mm时，取1.00；坍落度为110～

150mm时，取1.15；

H——混凝土侧压力计算位置处至新浇混凝土顶面的总高度

(m)；混凝土侧压力的计算 分布图

形如图

4.1.1所示，图中

cFh / ,h 为有效压头高度。

4.1.2 可变荷载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施工人员及设备荷载标准值 （Q1k），

当计算模板和直接支承模板的小梁时， 均布荷

载可取 2.5KN/m
2
，再用集中荷载 2.5KN 进行验

算，比较两者所得的弯矩值取其大值； 当计

算直接支承小梁的主梁时，均布活荷载 标准

值可取 1.5KN/m
2
；当计算支架立柱及其 他支

承结构构件时，均布活荷载标准值可取1.0KN/m
2
。

注：1 对大型浇筑设备，如上料平台、混凝土送泵等按实际情况

计算；采用布料机上料进行浇筑混凝土时，活荷载标准值

取 4KN/m
2
。

2 混凝土堆积高度超过 100mm 以上者按实际高度计算。

3 模板单块宽度小于 150mm 时，集中荷载可分布于相邻的 2

块板面上。

2 振捣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标准值（Q2k），对水平模板可采用

F

H

h

图 4.1.1 混凝土侧压力

计算分布图



2kN/m2，对垂直面模板可采用 4kN/m2，且作用范围在新浇筑混凝土侧

压力的有效压头高度之内。

3 倾倒混凝土时，对垂直面模板产生的水平荷载标准值

(Q3k)可按表 4.1.2 采用。

表4.1.2 倾倒混凝土时产生的水平荷载标准值(kN／m
2
)

向模板内供料方法 水平荷载

溜槽、串筒或导管 2

容量小于 0.2m3的运输器具 2

容量为 0.2～0.8m
3
的运输器

具
4

容量大于 0.8m3的运输器具 6

注：作用范围在有效压头高度以内。

4.1.3 风荷载标准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50009—2001(2006年版)中的规定计算,其中基本风压值应按

该规范附表D.4中n=10年的规定采用,并取风振系数 1Z 。

4.2 荷载设计值

4.2.1 计算模板及支架结构或构件的强度、稳定性和连接强度时，

应采用荷载设计值（荷载标准值乘以荷载分项系数）。

4.2.2 用计算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变形时，应采用荷载标准值。

4.2.3 荷载分项系数应按表 4.2.3 采用。

表 4.2.3 荷载分项系数

荷 载 类 别 分项系数 i

模板及支架自重标准值

（G1k）

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

(1)当其效应对结构不利时:

对由可变荷效应控制的组合,

应取 1.2；对由永久荷载效应控

制的组合,应取 1.35;

(2)当其效应对结构有利时:

一般情况应

取1;

对结构的倾覆、滑移验算，

应取 0.9。

新浇混凝土自重标准值

(G2k)

钢 筋 自 重 标 准 值

(G3k)

新浇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

力标准值(G4k)



续表 4.2.3

荷 载 类 别 分项系数 i

施工人员及施工设备荷载标准

值(Q1k)

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

一般情况下应取 1.4；

对标准值大于 4kN/m2的活荷

载应取 1.3
振捣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标准

值(Q2k)

倾倒混凝土时产生的荷载标准

值(Q3k)

风荷载（ k ） 1.4

4.2.4 钢面板及支架作用荷载设计值可乘以系数 0.95 进行折减。当

采用冷弯薄壁型钢时，其荷载设计值不应折减。

4.3 荷 载 组 合

4.3.1 按极限状态设计时，其荷载组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应按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采用，并应

采用下列设计表达式进行模板设计：

RSro  （4.3.4-1）

式中 or ——结构重要性系数，其值按 0.9 采用；

S——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R——结构构件抗力的设计值，应按各有关建筑结构设计

规范的规定确定。

对于基本组合，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S 应从下列组合值中取得

最不利值确定：

1) 由可变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





n

i
kQikG QGS

1
11

（ 4.3.1-2 ）

 
 


n

i

n

i
ikQiikG QGS

1 1
9.0 

（4.3.4-3）

式中 G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应按本规范表 4.2.3 采用；

Qi ——第 i个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其中 1Q 为可变荷载 1Q 的分

项系数，应按本规范表 4.2.3 采用；



Gik——按各可变标准值 Gk计算的荷载效应值；

Qik——按各永久荷载标准值计算的荷载效应值，其中 Qik为诸

可变荷载效应中起控制作用者；

n——参与组合的可变荷载数。

2）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





n

i
ikciQiikG QGS

1
 （4.3.1-4）

式中 ci ——可变荷载 iQ 的组合值系数，当按本规范中规定的各可变

荷载采用时，其组合值系数可为 0.7。

注： ①基本组合中的设计值仅适用于荷载与荷载效应为线性

的情况；

②当对 kQ1 无明显判断时，轮次以各可变荷载效应为 kQ1 ，

选其中最不利的荷载效应组合；

③当考虑以竖向的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时，参与组

合的可变荷载仅限于竖向荷载。

2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采用标准组合，并应按下列设计表达

进行设计：

S ≤ C

（4.3.1-5）

式中 C——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的规定限值，应符合

本规范第 4.4 节有关变形值的规定。

对于标准组合，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 S 应按下式采用：





n

i
ikGS

1

（4.3.4-6）

4.3.2 参与计算模板及其支架荷载效应组合的各项荷载的标准值组

合应符合表 4.3.2 的规定。

表 4.3.2 模板及其支架荷载效应组合的各项荷载标准值组合

项 目
参与组合的荷载类别

计算承载能力 验算挠度



1
平板和薄壳的

模板及支架
G1K+G2K+G3K+Q1K G1K+G2K+G3K

续表4.3.2

项 目
参与组合的荷载类别

计算承载能力 验算挠度

2
梁和拱模板的

底板及支架
G1K+G2K+G3K+Q2K G1K+G2K+G3K

3

粱、拱、柱(边

长不大于 300mm)、

墙 ( 厚 度 不 大 于

lOOmm) 的 侧面 模

板

G4K+Q2K G4K

4

大体积结构、柱

( 边 长 大 于

300mm)、墙(厚度

大于 100mm)的侧

面模板

G4K+Q3K G4K

注：验算挠度应采用荷载标准值; 计算承载能力应采用荷载设计值。

4.3.3 爬模结构的设计荷载值及其组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板结构设计荷载应包括：

侧向荷载：新浇混凝土侧向荷载和风荷载。当为工作状态时

按6级风计算；非工作状态偶遇最大风力时，应采用临时固定措施；

竖向荷载：模板结构自重，机具、设备按实计算，施工人员按1.0kN

／m2采用；

混凝土对模板的上托力：当模板的倾角小于45°时，取3～

5kN／m2；当模板的倾角大于或等于45°时，取5～12kN／m2；

新浇混凝土与模板的粘结力：按0.5kN／m2采用，但确定混凝

土与模板间摩擦力时，两者间的摩擦系数取0.4～0.5；

模板结构与滑轨的摩擦力：滚轮与轨道间的摩擦系数取

0.05，滑块与轨道间的摩擦系数取0.15～0.50。

2 模板结构荷载组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计算支承架的荷载组合：处于工作状态时，应为竖向荷载加

迎墙面风荷载；处于非工作状态时，仅考虑风荷载；

计算附墙架的荷载组合：处于工作状态时，应为竖向荷载加

背墙面风荷载；处于非工作状态时，仅考虑风荷载。



4.3.4 液压滑动模板结构的荷载设计值及其组合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模板结构设计荷载类别应按表4.3.4-1采用。

2 计算滑模结构构件的荷载设计值组合应按表4.3.4-2

采用。

表4.3.4-1 液压滑动模板荷载类别

编号 设计荷载名称
荷载

种类

分

项

系

数

备 注

(1) 模板结构自重
恒荷

载
1.2

按工程设计图计

算

确定其值

(2)

操作平台上施工荷载

(人员、工具和堆料）：

设计平台铺板及檩条

2．5kN／m2

设计平台桁架 1.5kN／

m2

设 计 围 圈 及 提 升 架

1.0kN／m2 计算支承杆

数量 1.0kN／m2

活荷

载
1.4

若平台上放置

手推车、吊罐、

液压控制柜、电

气焊设备、垂直

运输、井架等特

殊设备应按实计

算荷载值

(3)

振捣混凝土侧压力：

沿周长方向每米取集

中荷载 5～6kN

恒荷

载
1.2

按浇灌高度为

800mm 左右考虑

的侧压力分布情

况，集中荷载的

合力作用点为混

凝土浇灌高度的

2／5 处

(4)

模板与混凝土的摩阻

力

钢模板取 1.5～3.0kN

／m2

活荷

载
1.4 －

(5)

倾倒混凝土时模板承

受的冲击力，按作用于模

板侧面的水平集中荷载

为：2．0kN

活荷

载
1.4

按用溜槽、串

筒或 0.2m3 的运

办输工具向模板

内倾倒时考虑



续表 4.3.4-1

编号 设计荷载名称
荷载

种类

分

项

系

数

备 注

（6）

操作平台上垂直运

输荷载及制动时的

刹车力：

平台上垂直运输的

额定附加荷载(包括

起重量及柔性滑道

的张紧力)均应按实

计算，垂直运输设备

刹车制动力按下式

计算：

kQQ
g
Aw 








 1

活荷

载
1.4

W-刹车时产生的荷载

(N)；

A-刹车时的制动减

速度(m／s2)，一般取

g 值的 1～2 倍；

g-重力加速度(9.8 m

／s2 )

Q-料罐总重(N)；

K-动荷载系数，在

2—3 之间取用

（7） 风荷载
活荷

载
1.4

按《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 50009 的规

定采用，其中风压基

本值按其附表 D.4 中

n=l0 年采用，其抗倾

倒系数不应小于 1.15

表 4.3.4-2 计算滑模结构构件的荷载设计值组合

结构计算项目
荷 载 组 合

计算承载能力 验算挠度

支承杆计算

(1)+(2)+(4)

取二式中

(1)+(2)+(6)

较大值

￣



模板面计算 (3)+(5) (3)

围圈计算 (1)+(3)+(5) (1)+(3)+(4)

提升架计算
(1)+(2)+(3)十(4)十

(5)+(6)

(1)+(2)+(3)+(4)

+(6)

操作平台结构计

算
(1)+(2)+(6) (1)+(2)+(6)

注：1 风荷载设计值参与活荷载设计值组合时，其组合后的效应值

应乘 0.9 的组合系数；

2 计算承载能力时应取荷载设计值；验算挠度时应取荷载标准值。

4.4 变形值规定

4.4.1 当验算模板及其支架的刚度时，其最大变形值不得超过下列

容许值：

1 对结构表面外露的模板，为模板构件计算跨度的 1／400；

2 对结构表面隐蔽的模板，为模板构件计算跨度的 1／250；

3 支架的压缩变形或弹性挠度，为相应的结构计算跨度的 l／

1000。

4.4.2 组合钢模板结构或其构配件的最大变形值不得超过表 4.4.2

的规定。

表 4.4.2 组合钢模板及构配件的容许变形值(mm)

注：L 为计算跨度，B 为柱宽。

4.4.3 液压滑模装置的部件，其最大变形值不得超过下列容许值：

1 在使用荷载下，两个提升架之间围圈的垂直与水平方向的变

形值均不得大于其计算跨度的 1／500；

2 在使用荷载下，提升架立柱的侧向水平变形值不得大于 2mm；

3 支承杆的弯曲度不得大于 L／500。

4.4.4 爬模及其部件的最大：变形值不得超过下列容许值：

1 爬模应采用大模板；

部件名称 容许变形值

钢模板的面板 ≤1.5

单块钢模板 ≤1.5

钢楞 L／500 或≤3.0

柱箍 B／500 或≤3.0

桁架、钢模板结构体

系

L／1000

支撑系统累计 ≤4.0



2 爬架立柱的安装变形值．不得大于爬架立柱高度的 1/1000；

3 爬模结构的主梁，根据重要程度的不同，其最大变形值不得超

过计算跨度的1/500～1/800；

4 支点间轨道变形值不得大于2mm。

5 设 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模板及其支架的设计应根据工程结构形式、荷载大小、地

基土类别、施工设备和材料等条件进行。

5.1.2 模板及其支架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刚度和稳定性，应能可靠地承受

新浇混凝土的自重、侧压力和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荷载及风荷载。

2 构造应简单，装拆方便，便于钢筋的绑扎、安装和混凝土

的浇筑、养护。

3 混凝土梁的施工应采用从跨中向两端对称进行分层浇筑，

每层厚度不得大于400mm。

4 当验算模板及其支架在自重和风荷载作用下的抗倾覆稳

定性时，应符合相应材质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

5.1.3 模板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根据混凝土的施工工艺和季节性施工措施，确定其构造

和所承受的荷载；

2 绘制配板设计图、支撑设计布置图、细部构造和异形模板

大样图；

3 按模板承受荷载的最不利组合对模板进行验算；

4 制定模板安装及拆除的程序和方法；

5 编制模板及配件的规格、数量汇总表和周转使用计划；

6 编制模板施工安全、防火技术措施及设计、施工说明书。

5.1.4 模板中的钢构件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7和《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的规定，

其截面塑性发展系数应取1.0。组合钢模板、大模板、滑升模板等

的设计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GB 50214

《滑动模板工程技术规范》GB 50113的相应规定。

5.1.5 模板中的木构件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

范》GB50005的规定，其中受压立杆应满足计算要求，且其梢径不

得小于80mm。

5.1.6 模板结构构件的长细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压构件长细比：支架立柱及桁架，不应大于150；拉条、

缀条、斜撑等连系构件，不应大于200；

2 受压构件长细比：钢杆件，不应大于350；木杆件，不应大



于250。

5.1.7 用扣件式钢管脚手架作支架立柱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扣件和钢管立杆底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管脚手

架扣件》GB15831的规定；
2 承重的支架柱，其荷载应直接作用于立杆的轴线上，严禁

承受偏心荷载，并应按单立杆轴心受压计算；钢管的初始弯曲率
不得大于1/1000，其壁厚应按实际检查结果计算；

3 当露天支架立柱为群柱架时，高宽比不应大于5；当高宽比
大于5时，必须加设抛撑或缆风绳，保证宽度方向的稳定。
5.1.8 用门式钢管脚手架作支架立柱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几种门架混合使用时，必须取支承力最小的门架作为设计
依据；

2 荷载宜直接作用在门架两边立杆的轴线上，必要时可设横
梁将荷载传于两立杆顶端，且应按单榀门架进行承力计算；

3 门架结构在相邻两榀之间应设工具式交叉支撑，使用的交
叉支撑线刚度必须满足下式要求：

0
03.0 h

I
L
I
b

b  （5.1.8）

式中 Ib——剪刀撑的截面惯性矩；
Lb——剪刀撑的压曲长度；
I——门架的截面惯性矩；
ho——门架立杆高度。

4 当门架使用可调支座时，调节螺杆伸出长度不得大于
150mm；

5 当露天门架支架立柱为群柱架时，高宽比不应大于5；当高
宽比大于5时，必须使用绳，保证宽度方向的稳定。
5.1.9 遇有下列情况时，水平支承梁的设计应采取防倾倒措施，
不得取消或改动销紧装置的作用，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支承如倾斜或由倾斜的托板支承以及偏心荷载情况
存在时；

2 梁由多杆件组成；
3 当梁的高宽比大于2.5时，水平支承梁的底面严禁支承在

50mm宽的单托板面上；
4 水平支承梁的高宽比大于2.5时，应避免承受集中荷载。

5.1.10 当采用卷扬机和钢丝绳牵拉进行爬模设计时，其支承架
和锚固装置的设计能力，应为总牵引力的3～5倍。
5.1.11 烟囱、水塔和其他高大构筑物的模板工程，应根据其特
点进行专项设计，制定专项施工安全措施。

5.2 现浇混凝土模板计算
.5.2.1 面板可按简支跨计算，应验算跨中和悬臂端的最不利抗

弯强度和挠度，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弯强度计算



1)钢面板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fW
M

n
 max （5.2.1-1）

式中 maxM ——最不利弯矩设计值，取均布荷载与集中荷载分别
作用时计算结果的大值；

nW ——净截面抵抗矩，按本规范表5.2.1-1或表5.2.1-2查
取；

f——钢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应按本规范附录A的表A.1.1-1
或表A.2.1-1的规定采用。

2）木面板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m
m

m fW
M  max （5.2.1-2）

式中 mW ——木板毛截面抵抗矩；

mf ——木材抗弯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附录 A表 A.3.1-3、表

A.3.1-4 和表 A.3.1-5 的规定采用。

表 5.2.1-1 组合钢模板 2.3mm 厚面板力学性能

模 板
宽度
（mm）

截 面
积

A
（mm2）

中 性
轴
位置
Y0

(mm)

X 轴截
面

惯性
矩
Ix

(cm4)

截面最
小抵抗
矩

Wx

(cm3)

截面简图

300
1080
（978
）

11.1
（10.
0）

27.91
（ 26.3
9）

6.36
（5.8
6）

250
965
（863
）

12.3
（11.
1）

26.62
（ 25.3
8）

6.23
（5.7
8）

200
702
（639
）

10.6
（9.5
）

17.63
（ 16.6
2）

3.97
(3.65
)

150
587
（524
）

12.5
（11.
3）

16.40
（15.6
4）

3.86
(3.58
)

100
472
（409
）

15.3
（14.
2）

14.54
（14.1
1）

3.66
(3.46
)

注：1 括号内数据为净截面；
2 表中各种宽度的模板，其长度规格有：1.5m、1.2m、
0.9m、0.75m、0.6m 和 0.45m;高度全为 55mm。

3）胶合板面板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jm
j

j f
W
M

 max （5.2.1-3）

式中 Wj ——胶合板毛截面抵抗矩；

jmf ——胶合板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应按本规范附录 A 的表

x x
δ=2.8

δ=2.3

（250）

300

y
O

5
5

x x

δ=2.3

（150，100）

y
O

5
5

200



A.5.1～A.5.3 采用。

表 5.2.1-2 组合钢模板 2.5mm 厚面板力学性能

模板

宽度

（mm）

截面积

A

（mm2）

中性

轴

位置

Y0

(mm)

X 轴截

面

惯性

矩

Ix

(cm4)

截面最

小

抵抗矩

Wx

(cm3)

截 面 简 图

300

114.4

（104.

0）

10.7

（9.6）

28.59

(26.9

7)

6.45

（5.94

）

250

101.9

（91.5

）

11.9

（10.7

）

27.33

(25.9

3)

6.34

（5.86

）

200

76.3

（69.4

）

10.7

（9.6）

19.06

(17.9

3)

4.3

（3.96

）

150

63.8

（56.9

）

12.6

(11.4)

17.71

(16.9

1)

4.18

（3.88

）

100

51.3

（44.4

）

15.3

(14.3)

15.72

(15.2

5)

3.96

（3.75

）

注： 1 括号内数据为净截面；

2 表中各种宽度的模板，其长度规格有：1.5m、1.2m、0.9m、

0.75m、0.6m 和 0.45m；高度全为 55mm。

2 挠度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

][384
5 4

vEI
Lq

v
x

g  （5.2.1-4）

或 ][48384
5 34

vEI
PL

EI
Lq

v
xx

g  （5.2.1-5）

式中 qg——恒荷载均布线荷载标准值；

P——集中荷载标准值；

E——弹性模量；

lx——截面惯性矩；

L——面板计算跨度；

[ ]——容许挠度。钢模板应按本规范表 4.4.2 采用；木和胶

x x
δ=2.5

（250）

300

y
O

5
5

δ=2.5

x x

δ=2.5

（150，100）

y
O

5
5

200



合板面板应按本规范第 4.4.1 条采用。

5.2.2 支承楞梁计算时，次楞一般为 2跨以上连续楞梁，可按本规

范附录 C 计算，当跨度不等时，应按不等跨度连续楞梁或悬臂楞梁设

计；主楞可根据实际情况按连续梁、简支梁或悬臂梁设计；同时次、

主楞梁均应进行最不利抗弯强度与挠度计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次、主楞梁抗弯强度计算

1）次、主钢楞梁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fW
M  max （5.2.2-1）

式中 Mmax——最不利弯矩设计值。应从均布荷载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M1、均布荷载与集中荷载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M2和悬

臂端产生的弯矩设计值 M3三者中，选取计算结果较

大者；

W —— 截面抵抗矩，按本规范表 5.2.2-1 查用；
f —— 钢材抗弯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附录 A的表 A.1.1-1

或表 A.2.1-1 采用。

2）次、主铝合金楞梁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mfW
M  max （5.2.2-2）

式中 mf ——铝合金抗弯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附录 A 的表 A.4.1

采用。

3）次、主木楞梁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mfW
M  max （5.2.2-3）

mf ——木材搞弯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附录 A的表 A.3.1-3、

表 A.3.1-4 及表 A.3.1-5 的规定采用。

4）次、主钢桁架梁计算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①钢桁架应优先选用角钢、扁钢和圆钢筋制成：

②正确确定计算简图（见图 5.2.2-1、5.2.2-2、5.2.2-3）；

表 5.2.2 各种型钢钢楞和木楞力学性能

规 格

（mm）

截面积

A

（mm2）

重量

（N/m）

截面惯性

矩Ix

(cm4)

截面最小

抵抗矩

Wx

(cm2)



扁

钢
-70×5 350 27.5 14.29 4.08

角

钢

L75×25×3.0 291 22.8 17.17 3.76

L80×35×3.0 330 25.9 22.49 4.17

钢

管

ф48×3.0 424 33.3 10.78 4.49

ф48×3.5 489 38.4 12.19 5.08

ф51×3.5 522 41.0 14.81 5.81

矩

形

钢

管

□60×40×2.5 457 35.9 21.88 7.29

□80×40×2.0 452 35.5 37.13 9.28

□100×50×3.0
864 67.8 112.12 22.42

薄
壁
冷
弯
槽
钢

[80×40×3.0 450 35.3 43.92 10.98

[100×50×3.0 570 44.7 88.52 12.20

内卷边

槽钢

[80×40×15×

3.0
508 39.9 48.92 12.23

[100×50×20×

3.0
658 51.6 100.28 20.06

槽

钢

[80×43×5.0
1024 80.4 101.30 25.30

矩

形

木

楞

50×100 5000 30.0 416.67 83.33

60×90 5400 32.4 364.50 81.00

80×80 6400 38.4 341.33 85.33

100×100 10000 60.0 833.33 166.67

③分析和准确求出节点集中荷载 P 值；

④求解桁架各杆件的内力；

⑤选择截面交应按下列公式核验杆件内力：

拉杆 fA
N  （5.2.2-4）

压杆 fA
N   （5.2.2-5）

式中 N ——轴向拉力或轴心压力；

A ——杆件截面面积；
 ——轴心受压杆件稳定系数，根据长细比（）值查本规范

附录 D，其中 l为杆件计算跨度； i为杆件回转半径；
f ——钢材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附录 A表

A.1.1-1 或表 A.2.1-1 采用。



2 次、主楞梁抗剪强度计算

1）在主平面内受弯的钢实腹构件，其抗剪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250 250 250 250

0.5P 0.5P

2P 2P 25
0

P P P

125 250 250 250 125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0.5P

4.5P

P P P P P P P 0.5P

4.5P

125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250

125

在下弦杆节点处钻椭圆形孔

腹杆交点处焊接螺栓

图5.2.2-1 轻型桁架计算简图示意

图5.2.2-2 曲面可变桁架计算简图示意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600

0.5P

4.5P

0.5P

4.5P

P P P P P P P P

600 4200 600

图5.2.2-3 可调桁架跨长计算简图示意



v
w

o fIt
VS  （5.2.2-6）

式中 V——计算截面沿腹板平面作用的剪力设计值；

S0——计算剪力应力处以上毛截面对中和轴的面积矩；

I——毛截面惯性矩；
wt ——腹板厚度；
vf ——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查本规范附录 A 表 A.1.1-1 和

表 A.2.1-1。

2）在主平面内受弯的木实截面构件，其抗剪强度应按下式

计算：

fIb
VSo  （5.2.2-7）

式中 b——构件的截面宽度；
vf ——木材顺纹抗剪强度设计值。查本规范附录 A表 A.3.1-3、

表 A.3.1-4 和表 A.3.1-5；
其余符号同公式（5.2.2-6）。
3 挠度计算
1）简支楞梁应按本规范公式（5.2.1-4 或 5.2.1-5）验算。
2）连续楞梁应按本规范附录 C中的表验算。
3）桁架可近似地按有 n 个节间在集中荷载作用下和简支梁

（根据集中荷载布置的不同，分为集中荷载将全跨等分成
n个节间，见图5.2.2-4 和边集中荷载距支座各 1/2节间，
中间部分等分成 n－1 个节间，见图 5.2.2-5）考虑，采
和下列简化公式验算：

当 n 为奇数节间，集中荷载 P 布置如图 5.2.2-4，挠度验算公式

为：

1000][
384

)145(
3

324 Lv
EIn

PLnnv  （5.2.2-8）

当 n 为奇数节间，集中荷载 P 布置如图 5.2.2-5，挠度验算公式

为：

1000][
384

)125(
3

324 Lv
EIn

PLnnv 
（5.2.2-9）

当 n 为偶数节间，集中荷载 P 布置如图 5.2.2-4，挠度验算公式

为：

1000
][

384
)45( 32 Lv

nEI
PLnv 


 （5.2.2-10）



当 n 为偶数节间，集中荷载 P 布置如图 5.2.2-5，挠度验算公式

为：

1000
][

384
)25( 32 Lv

nEI
PLnv 


 （5.2.2-11）

式中 n ——集中荷载 P 将全跨等分节间的个数；

P ——集中荷载设计值；

L ——桁架计算跨度值；

E ——钢材的弹性模量；

I ——跨中上、下弦及腹杆的毛截面惯性矩。

5.2.3 对拉螺栓应确保内、外侧模能满足设计要求的强度、刚度和

整体性。 对拉螺栓强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sabFN  （5.2.3-1）

b
tn

b
t fAN  （5.2.3-2）

NN b
t  （5.2.3-3）

式中 N——对拉螺栓最大轴力设计值；
b
tN ——对拉螺栓轴向拉力设计值，按本规范表 5.2.3 采用；
a——对拉螺栓横向间距；

b——对拉螺栓竖向间距；
sF ——新浇混凝土作用于模板上的侧压力、振捣混凝土对垂直

模板产生的水平荷载或倾倒混凝土时作用于模板上的

侧压力设计值：

)(95.0)(95.0 343 kQkGskQGs QrGrFFQrFrF  或 ；

其中 0.95 为荷载值折减系数；

An——对拉螺栓净截面面积，按本规范表5.2.3采用；
b
tf ——螺栓的抗拉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附录A表A.1.1-4采

用。

C C C C

nC

nP

C/2 C C C C/2

nC

图5.2.2-4  桁架节点集中荷载布置图（全跨等分）

图5.2.2-5 桁架节点集中荷载布置图（中间等分）



表5.2.3 对拉螺栓轴向拉力设计值(NB

t)

螺栓直径

(mm)

螺栓内径

(mm)

净截面面

积

(mm2)

重 量

(N／m)

轴向拉力设

计值

Nb

t(kN)

M12 9.85 76 8.9 12.9

M14 11.55 105 12.1 17.8

M16 13.55 144 15.8 24.5

M18 14.93 174 20.0 29.6

M20 16.93 225 24.6 38.2

M22 18.93 282 29.6 47.9

5.2.4 柱箍应采用扁钢、角钢、槽钢和木楞制成，其受力状态

应为拉弯杆件，柱箍计算(图5.2.4)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柱箍间距( 1l )应按下列各式的计算结果取其小值：

1)柱模为钢面板时的柱箍间距应按下式计算：

4
1 276.3 Fb

EIl  (5.2.4-1)

式中 l1——柱箍纵向间距(mm)；

E——钢材弹性模量(N／mm
2
)，按本规范附录A的表A.1.3

采用；

I——柱模板一块板的惯性矩(mm
4
)，按本规范表5.2.1-1或

表5.2.1-2采用；

F——新浇混凝土作用于柱模板的侧压力设计值N/mm
2
按本

规范公式 (4.1.1-1)或（4.1.1-2）计算；

b——柱模板一块板的宽度(mm)。

2)柱模为木面板时的柱箍间距应按下式计算：

3
1 783.0

Fb
EIl  (5.2.4-2)

式中 E——柱木面板的弹性模量(N／mm
2
)，按本规范附录 A；

的表A.3.1-3、A.3.1-4和A.3.1-5采用;

I——柱木面板的惯性矩(mm
4
)

b——柱木面板一块的宽度(mm).

3)柱箍间距还应按下式计算：

bF
fWfl

s

m)(8
1

或 (5.2.4-3)

式中 W——钢或木面板的抵抗矩；



f——钢材抗弯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附录 A 表 A.1.1-1

和 A.2.1-1 采用；

fm——木材抗弯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附录 A 表 A.3.1-3～

表 A.3.1-5 采用。

图 5.2.4 柱箍计算简图

1-钢模板 2-柱箍

2 柱箍强度应按拉弯杆件采用下列公式计算；当计算结果不满足

本式要求时，应减小柱箍间距或加大柱箍截面尺寸：

m
nx

x

n
ffW

M
A
N 或

（5.2.4-4）

其中

2
3qlN 

（5.2.4-5）

1lFq s

（5.2.4-6）

88

2
21

2
2 llFqlM s

x 

（5.2.4-7）

式中 N——柱箍轴向拉力设计值；

q ——沿柱箍跨向垂直线荷载设计值；

An——柱箍净截面面积；

Mx——柱箍承受的弯矩设计值；

Wnx——柱箍截面抵抗矩，可按本规范表5.2.2-1采用；

ll——柱箍的间距；

l2——长边柱箍的计算跨度；

l3——短边柱箍的计算跨度。

3 挠度计算应按本规范公式(5.2.1-4)进行验算。

5.2.5 木、钢立柱应承受模板结构的垂直荷载，其计算应符合

P

1

l

2

2

l3

2

1

R
B

R
A

l2

q

P

l 1



下列规定：

1 木立柱计算

1)强度计算：

c
n

c fA
N  (5.2.5-1)

2)稳定性计算：

c
o

fA
N  (5.2.5-2)

式中 N----轴心压力设计值(N)；

An----木立柱受压杆件的净截面面积(mm2)；

fc----木材顺纹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按本规范附录A

表A.3.1-3～表A.3.1-5、表A.3.1-5及A.3.3条采

用；

A0----木立柱跨中毛截面面积(mm2)，当无缺口时，A0=A;

 ---- 轴心受压杆件稳定系数，按下列各式计算:

当树种强度等级为TCl7、TC15及TB20时：

≤75 2

80
1

1












 (5.2.5-3)

 >75 2

3000


  (5.2.5-4)

当树种强度等级为TC13、TC11、TB17及TB15时：

≤9l 2

651

1











 (5.2.5-5)

 >91 2
2800


  (5.2.5-6)

i
L0 (5.2.5-7)

A
Ii  (5.2.5-8)

式中 ——长细比；

L0—木立柱受压杆件的计算长度，按两端铰接计算L0＝l(mm)，L

为单根木立柱的实际长度；

i——木立柱受压杆件的回转半径(mm)；

I——受压杆件毛截面惯性矩(mm
4
)；

A——秆件毛截面面积(mm2)。

2 工具式钢管立柱(图5.2.5-1和图5.2.5—2)计算

1)CH型和YJ型工具式钢管支柱的规格和力学性能应

符合表5.2.5-1和表5.2.5-2的规定。



表5.2.5-1 CH、YJ型钢管支柱规格

型号项目

CH YJ

CH-6

5

CH-7

5

CH-9

0

YJ-1

8

YJ-2

2

YJ-Z7

最小使用长度

(mm)

1812 2212 2712 1820 2220 2720

最大使用长度

(mm)

3062 3462 3962 3090 3490 3990

调节范围

(mm)

1250 1250 1250 1270 1270 1270

续表5.2.5—1

型

号

项目

CH YJ

CH-6

5

CH-7

5

CH-9

0

YJ-1

8

YI-2

2 YJ-2

7

螺旋调节范围(mm) 170 170 170 70 70 70

容

许

荷

载

最小长度时

(kN)
20 20 20 20 20 20

最大长度时

(kN)
15 15 12 15 15 12

重量(kN) 0.12

4

0.13

2

0.14

8

0.13

87

0.14

99

0.16

39

注：下套管长度应大于钢管总长的1／2以上。

5

4

3

2

1

5

2

3

4

6

(b)

7

8

1

4

3

2

5

（c)(a)

图5.2.5-1 钢管立柱类型(一)

1-顶板；2-套管；3-插销；4-插管；5-底版；



6-琵琶撑；7-螺栓；8-转盘

表5.2.5-2 CH、YJ型钢管支柱力学性能

项 目

直径(mm) 壁

厚

(mm)

截面面

积

(mm2)

惯性

矩

I(mm4

)

回转半

径 i

（mm）
外

径

内

径

CH

插管 48.6 43.8 2.4 348 93200 16.4

套管 60.5 55.7 2.4 438
18510

0
20.6

YJ

插管 48 43 2.5 357 92800 16.1

套管 60 55.4 2.3 417
17380

0
20.4

图5.2.5—2 钢管立柱类型(二)

1-顶板；2—套管，3-插销 4-插管；5-底板；6-琵琶撑；

7-螺栓；8-转盘；9-螺管；10-手柄；11-螺旋套；

b-CH型；c-YJ型

2)工具式钢管立柱受压稳定性计算：

①立柱应考虑插管与套管之间因松动而产生的偏心(按偏半

个钢管直径计算)，应按下式的压弯杆件计算：

f

N
NW

M
A
N

Ex
x

xmx

x








 


8.011


 (5.2.5-9)

式中 N——所计算杆件的轴心压力设计值；

x ——弯矩作用平面内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根据

2

0

i
L

x
  的值和钢材屈服强度( yf )，按本规范附录D的

表D采用，其中 1
1

2 ,,2
1

x
x

x II
Inn  为上插管惯性矩, 2xI

3

2

4

6

8

7

5

（a) （b)

5

2

10

8

3

9

4

1

10

3

1

4

11

2

5

（c)



为下套管惯性矩；

A—— 钢管毛截面面积；

mx ——此处为 mx ＝1.0；

MX—— 弯矩作用平面内偏心弯矩值。 ,2
dNM x  d为钢管支柱外径：

xW1 ——弯矩作用平面内较大受压的毛截面抵抗矩；

ExN ——欧拉临界力， 2

2

x
Ex

EAxN


 ，E钢管弹性模量，按本本规范附

录 A 的表 A.1.3 采用。

○2 立柱上下端之间，在插管与套管接头处，当设有钢管扣件的纵

横向水平拉条时，应取其最大步距按两端铰接轴心受压杆件计算。

轴心受压杆件应按下式计算：

f
A
N




（5.2.5-10）

式中 N——轴心压力设计值;

——轴心受压稳定系数（取截面两主轴稳定系数中的较小

者），并根据构件长细比和钢材屈服强度（ yf ）按本

规范附录 D 表 D 采用；

A——轴心受压杆件毛截面面积；

f ——钢材抗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附录 A 表 A.1.1-1 和

A.2.1-1 采用。

3） 插销抗剪计算：
b
vn fAN 2 （5.2.5-11）

式中 b
vf ——钢插销抗剪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附录 A 表 A.1.1-4

和表 A.2.1-3 采用；

nA ——钢插销的净截面面积。

4） 插销处钢管壁端面承压计算：
b
c

b
c AfN  （5.2.5-12）

式中 b
cf ——插销孔处管壁端承压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附录 A表

A.1.1-1 和 A.2.1-3 采用；
b
cA ——两个插销孔处管壁承压面积， dtAbc 2 ，d为插销直径，

t 为管壁厚度。

3 扣件式钢管立柱计算

1）用对接扣件连接的钢管立柱应按单杆轴心受压构件计算，其计

算应符合本规范公式（5.2.5-10），公式中计算长度采用纵横



向水平拉杆的最大步距，最大步距不得大于1.8m，步距相同时

应采用底层步距；

2）室外露天支模组合风荷载时，立柱计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fW
M

A
N ww  （5.2.5-13）







  



n

i
kQ

n

i
Gikw NNN

1
1

1

4.19.02.19.0 （5.2.5-14）

10
4.19.0 22 hlwM ak

w


 （5.2.5-15）

式中 


n

i
GikN

1

——各恒载标准值对立杆产生的轴向力之和；




n

i
kQN

1
1
——各活荷载标准值对立杆产生的轴向力这之和，

另加
b

w

l
M 的值

kw ——风荷载标准值，按本规范第4.1.3条规定计算；

h ——纵横水平拉杆的计算步距；

al ——立柱迎风面的间距；

bl ——与迎风面垂直方向的立柱间距。

4 门型钢管立柱的轴力应作用于两端主立杆的顶端，不得承受偏

心荷载。门型立柱的稳定性按下列公式计算：

kfA
N
o
 （5.2.5-16）

其中不考虑风荷载作用时，轴向力设计值N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kQ

n

i
GikoGk NNHN 1

1
4.1)N2.19.0 （

（5.2.5-17）

当露天支模考虑风荷载时，轴向力设计值N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取

其大值：







 



  

 b
MNHN w

kQ

n

i
Gikok

2N4.19.0)N2.19.0 1
1

G（

（5.2.5-18）

 )N35.19.0
1




n

i
GikoGk NHN （











 

b
N w

kQ
M26.07.04.1 1

（5.2.5-19）

10
2hqM w

w  （5.2.5-20）

1A
Ii  （5.2.5-21）

o
o h

hIII 1
1 （5.2.5-22）



式中 N——作用于一榀门型支柱的轴向力设计值；

GkN ——每米高度门架及配件、水平加固杆及纵横扫地杆、剪刀

撑自重产生的轴向力标准值；




n

i
GikN

1
——一榀门架范围内所作用的模板、钢筋及新浇混凝土的各种

恒载轴向力标准值总和；

kQN 1 ——一榀门架范围内所作用的振捣混凝土时的活荷载标准值；

oH ——以米为单位的门型支柱的总高度值；

wM ——风荷载产生的弯矩标准值；

wq ——风线荷载标准值；

h ——垂直门架平面的水平加固杆的底层步距；

oA ——一榀门架两边立杆的毛截面面积， AAo 2 ；

k ——调整系数，可调底座调节螺栓伸出长度不超过 200mm 时,

取 1.0；伸出长度为 300mm,取 0.9；超过 300mm,取 0.8；

f ——钢管强度设计值，按本规范表A.1.1-1 和表 A.2.1-1 采用。

——门型支柱立杆的稳定系数，按 ihk oo / 查本规范附录 D 的

表D采用；门架立柱换算截面回转半径i；可按表5.2.5-3

采用，也可按式（5.2.5-21）和式（5.2.5-22）计算；

ok ——长度修正系数。门型模板支柱高度 mHo 30 时，

mHkmHk oooo 60~46;17.145~31,13.1  时， 时，

;22.1ok

oh ——门型架高度，按表 5.2.5-3 采用；

1h——门型架加强杆的高度，按表 5.2.5-3 采用；

1A——门架一边立杆的毛截面面积，按表 5.2.5-3 采用；

oI ——门架一边立杆的毛截面惯性矩，按表 5.2.5-3 采用；

1I —门架一边加强杆的毛截面惯性矩，按表 5.2.5-3 采用。



表 5.2.5-3 门型脚手架支柱钢管规格、尺寸和截面几何特性

门型架图示

钢管

规格

（mm）

截面

积

(mm2)

截面

抵搞

矩

（mm3

）

惯性

矩

（mm4

）

回转

半径

（mm）

ф48×3.5489 5080
12190

0
15.78

ф

42.7×2.4
304 2900 61900 14.30

ф42×

2.5
310 2830 60800 14.00

ф34×

2.2
220 1640

2790

0
11.30

ф27.2×1.9151 890 12200 9.00

ф26.8×

2.5
191 1060 14200 8.60

注：1 表中门架代号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门式钢管脚手架》JG13

的规定

2 当采用的门架集合尺寸及杆件规格与本表不符合时应按实际计

算

5.2.6 立柱底地基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门架代号 MF1219

门型架

几何尺寸

（mm）

h2 80 100

ho 1930 1900

b 1219 1200

b1 750 800

h1 1536 1550

杆件外

径壁厚

（mm）

1 ф42.0×2.5 ф48.0×3.5

2 ф26.8×2.5 ф26.8×3.5

3 ф42.0×2.5 ф48.0×3.5

4 ф26.8×2.5 ф26.8×2.5

h
1

h
2

b2

b1

1

2
3

4

h
0

1-立杆；2-立杆加强杆；

3-横杆；4-横杆加强杆



akf fmA
Np  （5.2.6）

式中 p——立柱底垫木的底面平均压力；

N ——上部立柱传至垫木顶面的轴向力设计值；

A ——垫木底面面积；

akf ——地基土承载力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

础设计规范》GB50007 的规定或工程地质报告提供的数

据采用；

fm——立柱垫木地基土承载力折减等比系数，应按表 5.2.6 采

用。

表 5.2.6 地基上承载力折减系数（ fm ）

地基土类别
折减系数

支承在原土上
时

支承在回填土上
时

碎石土、砂土、多年填积
土

0.8 0.4

粉土、黏土 0.9 0.5

岩石、混凝土 1.0 －

注 1 立柱基础应有良好的排水措施，支安垫木前应适当洒水将原

土表面夯实夯平；

2 回填土应分层夯实，其各类回填土的干重度应达到所要求的

密实度。

5.2.7 框架和剪力墙的模板、钢筋全部安装完毕后，应验算在本地

区本地区规定的风压作用下，整个模板系统的稳定性。其验算方法应

将要求的风力与模板系统、钢筋的自重乘以相应荷载分项系数后，求

其合力作用线不得超过背风面的柱脚或墙底脚的外边。

5.3 爬 模 计 算

5.3.1爬模应由模板、支承架、附墙架和爬升动力设备等组成（见图



5.3.1）。各部分计算时的荷载应按本规范第 4.3.4 条采用。

5.3.2 爬模模板应分别按混凝土浇筑阶段和爬升阶段验算。

5.3.3 爬模的支承架应按偏心受压格构式构件计算，应进行整体强

度验算、整体稳定性验算、单肢稳定性验算和缀条验算。计算方法应

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的有关规定进行。

5.3.4 附墙架各杆件应按支承架和构造要求选用，强度和稳定性都

能满足要求，可不必进行验算。

5.3.5 附墙架与钢筋混凝土外墙的穿墙螺栓连接验算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4个及以上穿墙螺栓应预先采用钢套管准确留出孔洞。固定附

墙架时，应将螺栓预拧紧，将附墙架压紧在墙面上。

2 计算简图见图5.3.5-1。图中符号：

——作用在模板上的风荷载, 风向背离墙面;

1l ——风荷载与上排固定附墙架螺栓的距离；

2l ——两排固定附墙架螺栓的间距；

1Q ——模板传来的荷载，离开墙面 1e ;

2Q ——支承架传来的荷载，离开墙面 2e ;

AR —— 固定附墙架的上排螺栓拉力；

BR —— 固定附墙架的下排螺栓拉力；

R ——垂直反力。

3 应按一个螺栓的剪、拉强度及综合公式小于1的验算，还应

验算附墙架靠墙肢轴力对螺栓产生的抗弯强度计算。

4 螺栓孔壁局部承压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5.3.5-2）

R 2

附墙架靠墙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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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3 2b2 3 2b1 3 b1 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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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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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5-1  附墙架与墙

  连接螺栓计算简图

3
4

5

6

7

8

图 5.3.1   爬模组成
1－爬模的支承架；2－爬模用爬杆；3－大模板

4－脚手架；5－爬升爬架用的千斤顶；6－钢筋

  混凝土外墙；7－附墙连接螺栓；8－附墙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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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i AfF 5.1 （5.3.5-2）

21 RRFi 或 （5.3.5-3）

式中 R1、R2 ——一个螺栓预留孔混凝土孔壁所承受的压力；

b——混凝土外墙的厚度 ；

b1、b2 ——孔壁压力 R1、R2 沿外墙厚度方向承压面的长度；

iF —— 一个螺栓预留孔混凝土孔壁局部承压允许设计

值；

 ——混凝土局部承压提高系数，采用 1.73

cf ——按实测所得混凝土强度等级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

值；

Am——一个螺栓局部承压净面积， 1dbAm  （d 为螺栓直径，

有套管时为套管外径）；

Qi ——一个螺栓所承受的竖向外力设计值；

c ——附墙架靠墙肢的形心距离另加 3mm 离外墙边的空

隙。

6 模板构造与安装

6.1 一般规定

6.1.1 模板安装前必须做好下列安全技术准备工作：

1 应审查模板结构设计与施工说明书中的荷载、计算方法、

节点构造和安全措施，设计审批手续应齐全。

混



2 应进行全面的安全技术交底，操作班组应熟悉设计与施

工说明书，并应做好模板安装作业的分工准备。采用爬模、飞模、

隧道模等特殊模板施工时，所有参加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门技术

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3 应对模板和配件进行挑选、检测，不合格者应剔除，并

应运至工地指定地点堆放。

4 备齐操作所需的一切安全防护设施和器具。

6.1.2 模板构造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板安装应按设计与施工说明书顺序拼装。木杆、钢管、

门架等支架立柱不得混用。

2 竖向模板和支架立柱支承部分安装在基土上时，应加设垫

板，垫板应有足够强度和支承面积，且应中心承载。基土应坚实，

并应有排水措施。对湿陷性黄土应有防水措施，对特别重要的结

构工程可采用混凝土、打桩等措施防止支架柱下沉。对冻胀性土

应有防冻融措施。

3 当满堂或共享空间模板支架立柱高度超过8m时，若地基土

达不到承载要求，无法防止立柱下沉，则应先施工地面下的工程，

再分层回填夯实基土，浇筑地面混凝土垫层，达到强度后方可支

模。

4 模板及其支架在安装过程中，必须设置有效防倾覆的临时

固定设施。

5 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板，当跨度大于4m时，模板应起拱；

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起拱高度宜为全跨长度的1/1000～

3/1000。

6 现浇多层或高层房屋和构筑物，安装上层模板及支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下层楼板应具有承受上层施工荷载的承载能力，否则应

加设支撑支架；

2)上层支架立柱应对准下层支架立柱，并应在立柱底铺设

垫板；

3)当采用悬臂吊模板、桁架支模方法时，其支撑结构的承

载能力和刚度必须符合设计构造要求。

7 当层间高度大于5m时，应选用桁架支模或钢管立柱支模。

当层间高度小于或等于5m时，可采用木立柱支模。

6.1.3 安装模板应保证工程结构和构件各部分形状，尺寸和相互

位置的正确，防止漏浆，构造应符合模板设计要求。

模板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刚度和稳定性，应能可靠承受

新浇混凝土自重和侧压力以及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荷载。



6.1.4 拼装高度为2m以上的竖向模板，不得站在下层模板上拼

装上层模板。安装过程中应设置临时固定设施。

6.1.5 当承重焊接钢筋骨架和模板一起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梁的侧模、底模必须固定在承重焊接钢筋骨架的节点上。

2 安装钢筋模板组合体时，吊索应按模板设计的吊点位置绑

扎。

6.1.6 当支架立柱成一定角度倾斜，或其支架立柱的顶表面倾斜

时，应采取可靠措施确保支点稳定，支撑底脚必须有防滑移的可靠

措施。

6.1.7 除设计图另有规定者外，所有垂直支架柱应保证其垂直。

6.1.8 对梁和板安装二次支撑前，其上不得有施工荷载，支撑的

位置必须正确。安装后所传给支撑或连接件的荷载不应超过其允许

值。

6.1.9 支撑梁、板的支架立柱构造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和板的立柱，其纵横向间距应相等或成倍数。

2 木立柱底部应设垫木，顶部应设支撑头。钢管立柱底部应设

垫木和底座，顶部应设可调支托，U形支托与楞梁两侧间如有间隙，

必须楔紧，其螺杆伸出钢管顶部不得大于200mm，螺杆外径与立柱钢

管内径的间隙不得大于3mm，安装时应保证上下同心。

3 在立柱底距地面200mm高处，沿纵横水平方向应按纵下横上

的程序设扫地杆。可调支托底部的立柱顶端应沿纵横向设置一道水平

拉杆。扫地杆与顶部水平拉杆之间的间距，在满足模板设计所确定的

水平拉杆步距要求条件下，进行平均分配确定步距后，在每一步距处

纵横向应各设一道水平拉杆。当层高在8～20m时．在最顶步距两水平

拉杆中间应加设一道水平拉杆；当层高大于20m时，在最顶两步距水

平拉杆中间应分别增加一道水平拉杆。所有水平拉杆的端部均应与四

周建筑物顶紧顶牢。无处可顶时，应在水平拉杆端部和中部沿竖向设

置连续式剪刀撑。

4 木立柱的扫地杆、水平拉杆、剪刀撑应采用40mm×50mm木条

或25mm×80mm的木板条与木立柱钉牢。钢管立柱的扫地杆、水平拉杆、

剪刀撑应采用 48mm×3.5mm钢管，用扣件与钢管立柱扣牢。木扫地

杆、水平拉杆、剪刀撑应采用搭接，并应采用铁钉钉牢。钢管扫地杆、

水平拉杆应采用对接，剪刀撑应采用搭接，搭接长度不得小子500mm，

并应采用2个旋转扣件分别在离杆端不小于100mm处进行固定。

6.1.10 施工时，在已安装好的模板上的实际荷载不得超过设计值。

已承受荷载的支架和附件，不得随意拆除或移动。

6.1.11 组合钢模板、滑升模板等的构造与安装，尚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GB 50214和《滑动模板工程技术规范》

GB 50113的相应规定。

6.1.12 安装模板时，安装所需各种配件应置于工具箱或工具袋内，

严禁散放在模板或脚手板上；安装所用工具应系挂在作业人员身上或

置于所配带的工具袋中，不得掉落。

6.1.13 当模板安装高度超过3.0m时，必须搭设脚手架，除操作人员

外，脚手架不得站其他人。

6.1.14 吊运模板时，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1 作业前应检查绳索、卡具、模板上的吊环，、必须完整有效，

在升降过程中应设专人指挥，统一信号，密切配合。

2 吊运大块或整体模板时，竖向吊运不应少于2个吊点，水平

吊运不应少于4个吊点。吊运必须使用卡环连接，并应稳起稳落，待

模板就位连接牢固后，方可摘除卡环。

3 吊运散装模板时，必须码放整齐，待捆绑牢固后方可起吊。

4 严禁起重机在架空输电线路下面工作。

5 遇5级及以上大风时，应停止一切吊运作业。

6.1.15 木料应堆放在下风向，离火源不得小于30m，且料场四周应

设置灭火器材。

6.2 支架立柱构造与安装

6.2.1 梁式或桁架式支架的构造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伸缩式桁架时，其搭接长度不得小于500mm，上下弦连接

销钉规格、数量应按设计规定，并应采用不少于2个U形卡或钢销钉销

紧，2个U形卡距或销距不得小于400mm。

2 安装的梁式或桁架式支架的间距设置应与模板设计图一致。

3 支承梁式或桁架式支架的建筑结构应具有足够强度，否则，

应另设立柱支撑。

4 若桁架采用多榀成组排放，在下弦折角处必须加设水平撑。

6.2.2 工具式立柱支撑的构造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具式钢管单立柱支撑的间距应符合支撑设计的规定。

2 立柱不得接长使用。

3 所有夹具、螺栓、销子和其他配件应处在闭合或拧紧的位置。

4 立杆及水平拉杆构造应符合本规范第6.1.9条的规定。

6.2.3 木立柱支撑的构造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木立柱宜选用整料，当不能满足要求时，立柱的接头不宜超

过1个，并应采用对接夹板接头方式。立柱底部可采用垫块垫高，但

不得采用单码砖垫高，垫高高度不得超过300mm。

2 木立柱底部与垫木之间应设置硬木对角楔调整标高，并应用

铁钉将其固定在垫木上。



3 木立柱间距、扫地杆、水平拉杆、剪刀撑的设置应符合本规

范6.1.9条的规定，严禁使用板皮替代规定的拉杆。

4 所有单立柱支撑应在底垫木和梁底模板的中心，并应与底部

垫木和顶部梁底模板紧密接触，且不得承受偏心荷载。

5 当仅为单排立柱时，应在单排立柱的两边每隔3m加设斜支撑，

且每边不得少于2根，斜支撑与地面的夹角应为60º。
6.2.4 当采用扣件式钢管作立柱支撑时，其构造与安装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钢管规格、间距、扣件应符合设计要求。每根立柱底部应设

置底座及垫板，垫板厚度不得小于50mm。

2 钢管支架立柱间距、扫地杆、水平拉杆、剪刀撑的设置应符

合本规范第6.1.9条的规定。当立柱底部不在同一高度时，高处的纵

向扫地杆应向低处延长不少于2跨，高低差不得大于lm，立柱距边坡

上方边缘不得小于0.5m。

3 立柱接长严禁搭接，必须采用对接扣件连接，相邻两立柱的

对接接头不得在同步内，且对接接头沿竖向错开的距离不宜小于

500mm，各接头中心距主节点不宜大于步距的1／3。

4 严禁将上段的钢管立柱与下段钢管立柱错开固定在水平拉杆

上。

5 满堂模板和共享空间模板支架立柱，在外侧周圈应设由下至

上的竖向连续式剪刀撑；中间在纵横向应每隔10m左右设由下至上的

竖向连续式剪刀撑，其宽度宜为4～6m，并在剪刀撑部位的顶部、扫

地杆处设置水平剪刀撑（图6.2.4-1）。剪刀撑杆件的底端应与地面顶

紧，夹角宜为45º～60º。当建筑层高在8～20m时，除应满足上述规定

外，还应在纵横向相邻的两竖向连续式剪刀撑之间增加之字斜撑，在

有水平剪刀撑的部位，应在每个剪刀撑中间处增加一道水平剪刀撑

（图6.2.4-2）。当建筑层高超过20m时，在满足以上规定的基础上，

应将所有之字斜撑全部改为连续式剪刀撑（图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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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2 剪刀撑布置图（二）

6 当支架立柱高度超过5m时，应在立柱周圈外侧和中间有结构

柱的部位，按水平间距6～9m、竖向间距2～3m与建筑结构设置一个固

结点。

6.2.5 当采用标准门架作支撑时，其构造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门架的跨距和间距应按设计规定布置，间距宜小于1.2m；支

撑架底部垫木上应设固定底座或可调底座。门架、调节架及可调底座，

其高度应按其支撑的高度确定。

2 门架支撑可沿梁轴线垂直和平行布置。当垂直布置时，

图6.2.4-3 剪刀撑布置图（三）

在两门架的两侧应设置交叉支撑；当平行布置时，在两门架间的两侧

应设置交叉支撑，交叉支撑应与立杆上的锁销锁牢，上下门架的组装

连接必须设置连接棒及锁臂。

3 当门架支撑宽度为4跨及以上或5个间距及以上时，应在周边

底层、顶层、中间每5列、5排在每门架立杆跟部设 48mm×3.5mm通

长水平加固杆，并应采用扣件与门架立杆扣牢。

4.
5 
～
6m

10
m

4.
5 
～
6m

1
0m

连续剪刀撑

连续剪刀撑

竖向连续式剪刀撑

竖向剪刀撑底部和顶
部加设水平剪刀撑

四周连续式垂直剪刀撑

10m 4.5～6m 10m 4.5～6m



4 当门架支撑高度超过8m时，应按本规范第6.2.4条的规定执

行，剪刀撑不应大于4个间距，并应采用扣件与门架立杆扣牢
5 顶部操作层应采用挂扣式脚手板满铺。

6.2.6 悬挑结构立柱支撑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多层悬挑结构模板的上下立柱应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

2 多层悬挑结构模板的立柱应连续支撑，并不得少于3层。

6.3 普通模板构造与安装

6.3.1 基础及地下工程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以下支模应先检查土壁的稳定情况，当有裂纹及塌方

危险迹象时，应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后，方可下人作业。当深度超过

2m时，操作人员应设梯上下。

2 距基槽(坑)上口边缘1m内不得堆放模板。向基槽(坑)内运

料应使用起重机、溜槽或绳索，运下的模板严禁立放在基槽(坑)土

壁上。

3 斜支撑与侧模的夹角不应小于45°，支在土壁的斜支撑应加

设垫板，底部的对角楔木应与斜支撑连牢。高大长脖基础若采用分

层支模时，其下层模板应经就位校正并支撑稳固后，方可进行上一

层模板的安装。

4 在有斜支撑的位置，应在两侧模间采用水平撑连成整体。

6.3.2 柱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场拼装柱模时，应适时地安设临时支撑进行固定，斜撑

与地面的倾角宜为60。，严禁将大片模板系在柱子钢筋上。

2 待四片柱模就位组拼经对角线校正无误后，应立即自下而

上安装柱箍。

3 若为整体预组合柱模，吊装时应采用卡环和柱模连接，不

得采用钢筋钩代替。

4 柱模校正(用四根斜支撑或用连接在柱模顶四角带花篮螺

丝的揽风绳，底端与楼板钢筋拉环固定进行校正)后，应采用斜撑

或水平撑进行四周支撑，以确保整体稳定当高度超过4m时，应群体

或成列同时支模，并应将支撑连成一体，形成整体框架体系。当

需单根支模时，柱宽大于500mm应每边在同一标高上设置不得少于

2根斜撑或水平撑。斜撑与地面的夹角宜为45
。
～60

。
，下端尚应有

防滑移的措施。

5 角柱模板的支撑，除满足上款要求外，还应在里侧设置能

承受拉力和压力的斜撑。

6.3.3 墙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散拼定型模板支模时，应自下而上进行，必须在下

一层模板全部紧固后，方可进行上一层安装。当下层不能独立安



设支撑件时，应采取临时固定措施。

2 当采用预拼装的大块墙模板进行支模安装时，严禁同时起吊

2块模板，并应边就位、边校正、边连接，固定后方可摘钩。

3 安装电梯井内墙模前，必须在板底下200mm处牢固地满铺一层

脚手板。

4 模板未安装对拉螺栓前，板面应向后倾一定角度。

5 当钢楞长度需接长时，接头处应增加相同数量和不小于原

规格的钢楞，其搭接长度不得小于墙模板宽或高的15％～20％。

6 拼接时的U形卡应正反交替安装；间距不得大于300mm；2

块模板对接接缝处的U形卡应满装。

7 对拉螺栓与墙模板应垂直，松紧应一致，墙厚尺寸应正确。

8 墙模板内外支撑必须坚固、可靠，应确保模板的整体稳定，

当墙模板外面无法设置支撑时，应在里面设置能承受拉力和压力

的支撑。多排并列且间距不大的墙模板，当其与支撑互成一体时，

应采取措施，防止灌筑混凝土时引起临近模板变形。

6.3.4 独立梁和整体楼盖梁结构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独立梁模板时应设安全操作平台，并严禁操作人员站

在独立梁底模或柱模支架上操作及上下通行。

2 底模与横楞应拉结好，横楞与支架、立柱应连接牢固。

3 安装梁侧模时，应边安装边与底模连接，当侧模高度多于

2块时，应采取临时固定措施。

4 起拱应在侧模内外楞连固前进行，

5 单片预组合梁模，钢楞与板面的拉结应按设计规定制作，

并应按设计吊点试吊无误后，方可正式吊运安装，侧模与支架支

撑稳定后方准摘钩。

6.3.5 楼板或平台板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预组合模板采用桁架支模时，桁架与支点的连接应固定

牢靠，桁架支承应采用平直通长的型钢或木方。

2 当预组合模板块较大时，应加钢楞后方可吊运。当组合模

板为错缝拼配时，板下横楞应均匀布置，并应在模板端穿插销。

3 单块模就位安装，必须待支架搭设稳固、板下横楞与支架

连接牢固后进行。

4 U形卡应按设计规定安装。

6.3.6 其他结构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圈梁、阳台、雨篷及挑檐等模板时，其支撑应独立设

置，不得支搭在施工脚手架上。

2 安装悬挑结构模板时，应搭设脚手架或悬挑工作台，并应

设置防护栏杆和安全网。作业处的下方不得有人通行或停留。



3 烟囱、水塔及其他高大构筑物的模板，应编制专项施工设

计和安全技术措施，并应详细地向操作人员进行交底后方可安装。

4 在危险部位进行作业时，操作人员应系好安全带。

6.4 爬升模板构造与安装

6.4.1 进入施工现场的爬升模板系统中的大模板、爬升支架、爬

升设备、脚手架及附件等，应按施工组织设计及有关图纸验收，

合格后方可使用。

6.4.2 爬升模板安装时，应统一指挥，设置警戒区与通信设施，

做好原始记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工程结构上预埋螺栓孔的直控和位置，并应符合图纸

要求。

2 爬升模板的安装顺序应为底座、立柱、爬升设备、大模板、

模板外侧吊脚手。

6.4.3 施工过程中爬升大模板及支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爬升前，应检查爬升设备的位置、牢固程度、吊钩及连接

杆件等，确认无误后，拆除相邻大模板及脚手架间的连接杆件，

使各个爬升模板单元彻底分开。

2 爬升时，应先收紧千斤钢丝绳，吊住大模板或支架，然后

拆卸穿墙螺栓，并检查再无任何连接，卡环和安全钩无问题，调

整好大模板或支架的重心，保持垂直，开始爬升。爬升时，作业

人员应站在固定件上，不得站在爬升件上爬升，爬升过程中应防

止晃动与扭转。

3 每个单元的爬升不宜中途交接班，不得隔夜再继续爬升。

每单元爬升完毕应及时固定。

4 大模板爬升时，新浇混凝土的强度不应低于1.2N／mm
2
。

支架爬升时的附墙架穿墙螺栓受力处的新浇混凝土强度应达到

10N／mm
2
以上。

5 爬升设备每次使用前均应检查，液压设备应由专人操作。

6.4.4 作业人员应背工具袋，以便存放工具和拆下的零件，防止

物件跌落。且严禁高空向下抛物。

6.4.5 每次爬升组合安装好的爬升模板、金属件应涂刷防锈漆，

板面应涂刷脱模剂。

6.4.6 爬模的外附脚手架或悬挂脚手架应满铺脚手板，脚手架外

侧应设防护栏杆和安全网。爬架底部亦应满铺脚手板和设置安全

网。

6.4.7 每步脚手架间应设置爬梯，作业人员应由爬梯上下，进入

爬架应在爬架内上下，严禁攀爬模板、脚手架和爬架外侧。

6.4.8 脚手架上不应堆放材料，脚手架上的垃圾应及时清除。如



需临时堆放少量材料或机具，必须及时取走，且不得超过设计荷

载的规定。

6.4.9 所有螺栓孔均应安装螺栓，螺栓应采用50～60N·m的扭矩

紧固。

6.5 飞模构造与安装

6.5.1 飞模的制作组装必须按设计图进行。运到施工现场后，应

按设计要求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安装。安装前应进行一次试压和

试吊，检验确认各部件无隐患。对利用组合钢模板、门式脚手架、

钢管脚手架组装的飞模，所用的材料、部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GB 50214、《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

范》GB 50018以及其他专业技术规范的要求。凡属采用铝合金型

材、木或竹塑胶合板组装的飞模，所用材料及部件应符合有关专

业标准的要求。

6.5.2 飞模起吊时，应在吊离地面0.5m后停下，待飞模完全平衡

后再起吊。吊装应使用安全卡环，不得使用吊钩。

6.5.3 飞模就位后，应立即在外侧设置防护栏，其高度不得小于

1.2m，外侧应另加设安全网，同时应设置楼层护栏。并应准确、

牢固地搭设出模操作平台。

6.5.4 当飞模在不同楼层转运时，上下层的信号人员应分工明

确、统一指挥、统一信号，并应采用步话机联络。

6.5.5 当飞模转运采用地滚轮推出时，前滚轮应高出后滚轮10～

26mm，并应将飞模重心标画在旁侧，严禁外侧吊点在未挂钩,前将

飞模向外倾斜。

6.5.6 飞模外推时，必须用多根安全绳一端牢固栓在飞模两侧，

另一端围绕在飞模两侧建筑物的可靠部位上，并应设专人掌握,缓

慢推出飞模，并松放安全绳，飞模外端吊点的钢丝绳应逐渐收紧，

待内外端吊钩挂牢后再转运起吊。

6.5.7 在飞模上操作的挂钩作业人员应穿防滑鞋，且应系好安全

带，并应挂在上层的预埋铁环上。

6.5.8 吊运时，飞模上不得站人和存放自由物料，操作电动平衡

吊具的作业人员应站在楼面上，并不得斜拉歪吊。

6.5.9 飞模出模时，下层应设安全网，且飞模每运转一次后应检

查各部件的损坏情况，同时应对所有的连接螺栓重新进行紧固。

6.6 隧道模构造与安装

6.6.1 组装好的半隧道模应按模板编号顺序吊装就位。并应将2个

半隧道模顶板边缘的角钢用连接板和螺栓进行连接。

6.6.2 合模后应采用千斤顶升降模板的底沿，按导墙上所确定的

水准点调整到设计标高，并应采用斜支撑和垂直支撑调整模板的水



平度和垂直度，再将连接螺栓拧紧。

6.6.3 支卸平台构架的支设，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1 支卸平台的设计应便于支卸平台吊装就位，平台的受力应

合理。

2 平台桁架中立柱下面的垫板，必须落在楼板边缘以内400mm

左右，并应在楼层下相应位置加设临时垂直支撑。

3 支卸平台台面的顶面，必须和混凝土楼面齐平，并应紧贴

楼面边缘。相邻支卸平台间的空隙不得过大。支卸平台外周边应设

安全护栏和安全网。

6.6.4 山墙作业平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隧道模拆除吊离后，应将特制U形卡承托对准山墙的上排对

拉螺栓孔，从外向内插入，并用螺帽紧固。U形卡承托的间距不得

大于1.5m。

2 将作业平台吊至已埋设的U形卡位置就位，并将平台每根垂

直杆件上的30水平杆件落人U形卡内，平台下部靠墙的垂直支撑用

穿墙螺栓紧固。

3 每个山墙作业平台的长度不应超过7.5m，且不应小于2.5m，

并应在端头分别增加外挑1.5m的三角平台。作业平台外周边应设安

全护栏和安全网。

7 模 板 拆 除

7.1 模板拆除要求

7.1.1 模板的拆除措施应经技术主管部门或负责人批准，拆除模

板的时间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的有关规定执行。冬期施工的拆模，应符合专门规定。

7.1.2 当混凝土未达到规定强度或已达到设计规定强度，需提前

拆模或承受部分超设计荷载时，必须经过计算和技术主管确认其强

度能足够承受此荷载后，方可拆除。

7.1.3 在承重焊接钢筋骨架作配筋的结构中，承受混凝土重量的

模板，应在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的25％后方可拆除承重模板。当在

已拆除模板的结构上加置荷载时，应另行核算。

7.1.4 大体积混凝土的拆模时间除应满足混凝土强度要求外，还

应使混凝土内外温差降低到25以下时方可拆模。否则应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产生温度裂缝。

7.1.5 后张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侧模宜在施加预应力前拆除，底

模应在施加预应力后拆除。当设计有规定时，应按规定执行。

7.1.6 拆模前应检查所使用的工具有效和可靠，扳手等工具必须

装入工具袋或系挂在身上，并应检查拆模场所范围内的安全措施。

7.1.7 模板的拆除工作应设专人指挥。作业区应设围栏，其内不



得有其他工种作业，并应设专人负责监护。拆下的模板、零配件严

禁抛掷。

7.1.8 拆模的顺序和方法应按模板的设计规定进行。当设计无规

定时，可采取先支的后拆、后支的先拆、先拆非承重模板、后拆承

重模板，并应从上而下进行拆除。拆下的模板不得抛扔，应按指定

地点堆放。

7.1.9 多人同时操作时，应明确分工、统一信号或行动，应具有足

够的操作面，人员应站在安全处。

7.1.10 高处拆除模板时，应符合有关高处作业的规定。严禁使用

大锤和撬棍，操作层上临时拆下的模板堆放不能超过3层。

7.1.11 在提前拆除互相搭连并涉及其他后拆模板的支撑时，应补

设临时支撑。拆模时，应逐块拆卸，不得成片撬落或拉倒。

7.1.12 拆模如遇中途停歇,应将已拆松动、悬空、浮吊的模板或支

架进行临时支撑牢固或相互连接稳固。对活动部件必须一次拆除。

7.1.13 已拆除了模板的结构，应在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值后

方可承受全部设计荷载。若在未达到设计强度以前，需在结构上加

置施工荷载时，应另行核算，强度不足时，应加设临时支撑。

7.1.14 遇6级或6级以上大风时，应暂停室外的高处作业。雨、雪、

霜后应先清扫施工现场，方可进行工作。

7.1.15 拆除有洞口模板时，应采取防止操作人员坠落的措施。洞

口模板拆除后，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

范》JCJ 80的有关规定及时进行防护。

7.2 支架立柱拆除

7.2.1 当拆除钢楞、木楞、钢桁架时，应在其下面临时搭设防护支

架，使所拆楞粱及桁架先落在临时防护支架上。

7.2.2 当立柱的水平拉杆超出2层时，应首先拆除2层以上的拉杆。

当拆除最后一道水平拉杆时，应和拆除立柱同时进行。

7.2.3 当拆除4～8m跨度的梁下立柱时，应先从跨中开始，对称地

分别向两端拆除，拆除时，严禁采用连梁底板向旁侧一片拉倒的拆

除方法。

7.2.4 对于多层楼板模板的立柱，当上层及以上楼板正在浇筑混凝

土时，下层楼板立柱的拆除，应根据下层楼板结构混凝土强度的实际

情况，经过计算确定。

7.2.5 拆除平台、楼板下的立柱时，作业人员应站在安全处。

7.2.6 对已拆下的钢楞、木楞、桁架、立柱及其他零配件应及时

运到指定地点。对有芯钢管立柱运出前应先将芯管抽出或用销卡

固定。

7.3 普通模板拆除



7.3.1 拆除条形基础、杯形基础、独立基础或设备基础的模板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拆除前应先检查基槽(坑)土壁的安全状况，发现有松软、

龟裂等不安全因素时，应在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

2 模板和支撑杆件等应随拆随运，不得在离槽(坑)上口边

缘1m以内堆放。

3 拆除模板时，施工人员必须站在安全地方。应先拆内外

木楞、再拆木面板；钢模板应先拆钩头螺栓和内外钢楞，后拆U

形卡和L形插销，拆下的钢模板应妥善传递或用绳钩放置地面，不

得抛掷。拆下的小型零配仁应装入工具袋内或小型箱笼内，不得

随处乱扔。

7.3.2 拆除柱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柱模拆除应分别采用分散拆和分片拆2种方法。分散拆除的

顺序应为：

拆除拉杆或斜撑、自上而下拆除柱箍或横楞、拆除竖楞，自

上而下拆除配件及模板、运走分类堆放、清理、拔钉、钢模维修、

刷防锈油或脱模剂、入库备用。

分片拆除的顺序应为：

拆除全部支撑系统、自上而下拆除柱箍及横楞、拆掉柱角U形

卡、分2片或4片拆除模板、原地清理、刷防锈油或脱模剂、分片

运至新支模地点备用。

2 柱子拆下的模板及配件不得向地面抛掷。

7.3.3 拆除墙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墙模分散拆除顺序应为：

拆除斜撑或斜拉杆、自上而下拆除外楞及对拉螺栓、分层自上而

下拆除木楞或钢楞及零配件和模板、运走分类堆放、拔钉清理或清

理检修后刷防锈油或脱模剂、入库备用。

2 预组拼大块墙模拆除顺序应为：

拆除全部支撑系统、拆卸大块墙模接缝处的连接型钢及零配件、

拧去固定埋设件的螺栓及大部分对拉螺栓、挂上吊装绳扣并略拉紧

吊绳后，拧下剩余对拉螺栓，用方木均匀敲击大块墙模立楞及钢模

板，使其脱离墙体，用撬棍轻轻外撬大块墙模板使全部脱离，指挥

起吊、运走、清理、刷防锈油或脱模剂备用。

3 拆除每一大块墙模的最后2个对拉螺栓后，作业人员应撤离

大模板下侧，以后的操作均应在上部进行。个别大块模板拆除后产

生局部变形者应及时整修好。

4 大块模板起吊时，速度要慢，应保持垂直，严禁模板碰撞墙

体。



7.3.4 拆除粱、板模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板模板应先拆梁侧模，再拆板底模，最后拆除粱底模，

并应分段分片进行，严禁成片撬落或成片拉拆。

2 拆除时，作业人员应站在安全的地方进行操作，严禁站在已

拆或松动的模板上进行拆除作业。

3 拆除模板时，严禁用铁棍或铁锤乱砸，已拆下的模板应妥善

传递或用绳钩放至地面。

4 严禁作业人员站在悬臂结构边缘敲拆下面的底模。

5 待分片、分段的模板全部拆除后，方允许将模板、支架、零

配件等按指定地点运出堆放，并进行拔钉、清理、整修、刷防锈油

或脱模剂，入库备用。

7.4 特殊模板拆除

7.4.1 对于拱、薄壳、圆穹屋顶和跨度大于8m的梁式结构，应按设

计规定的程序和方式从中心沿环圈对称向外或从跨中对称向两

边均匀放松模板支架立柱。

7.4.2 拆除圆形屋顶、筒仓下漏斗模板时，应从结构中心处的

支架立柱开始，按同心圆层次对称地拆向结构的周边。

7.4.3 拆除带有拉杆拱的模板时，应在拆除前先将拉杆拉紧。

7.5 爬升模板拆除

7.5.1 拆除爬模应有拆除方案，且应由技术负责人签署意见，

应向有关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后，方可实施拆除。

7.5.2 拆除时应先清除脚手架上的垃圾杂物，并应设置警戒区

由专人监护。

7.5.3 拆除时应设专人指挥，严禁交叉作业。拆除顺序应为：

悬挂脚手架和模板、爬升设备、爬升支架。

7.5.4 已拆除的物件应及时清理、整修和保养，并运至指定地

点备用。

7.5.5 遇5级以上大风应停止拆除作业。

7.6 飞模拆除

7.6.1 脱模时，梁、板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得小于设计强度的

75％。

7.6.2 飞模的拆除顺序、行走路线和运到下一个支模地点的位

置，均应按飞模设计的有关规定进行。

7.6.3 拆除时应先用千斤顶顶住下部水平连接管，再拆去木楔

或砖墩(或拔出钢套管连接螺栓，提起钢套管)。推入可任意转向

的四轮台车，松千斤顶使飞模落在台车上，随后推运至主楼板外

侧搭设的平台上，用塔吊吊至上层重复使用。若不需重复使用时，

应按普通模板的方法拆除。



7.6.4 飞模拆除必须有专人统一指挥，飞模尾部应绑安全绳，

安全绳的另一端应套在坚固的建筑结构上，且在推运时应徐徐放

松。

7.6.5 飞模推出后，楼层外边缘应立即绑好护身栏。

7.7 隧道模拆除

7.7.1 拆除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和技术培训。

7.7.2 拆除导墙模板时，应在新浇混凝土强度达到1.0N／mm2后，

方准拆模。

7.7.3 拆除隧道模应按下列顺序进行：

1 新浇混凝土强度应在达到承重模板拆模要求后，方准拆

模。

2 应采用长柄手摇螺帽杆将连接顶板的连接板上的螺栓松

开，并应将隧道模分成2个半隧道模。

3 拔除穿墙螺栓，并旋转垂直支撑杆和墙体模板的螺旋千

斤顶，让滚轮落地，使隧道模脱离顶板和墙面；

4 放下支卸平台防护栏杆，先将一边的半隧道模推移至支

卸平台上，然后再推另一边半隧道模。

5 为使顶板不超过设计允许荷载，经设计核算后，应加设

临时支撑柱。

7.7.4 半隧道模的吊运方法，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单点吊装法、

两点吊装法、多点吊装法或鸭嘴形吊装法。

8 安 全 管 理

8.0.1 从事模板作业的人员，应经安全技术培训。从事高处作

业人员，应定期体检，不符合要求的不得从事高处作业。

8.0.2 安装和拆除模板时，操作人员，应配戴安全帽、系安全

带穿防滑鞋。安全帽和安全带应定期检查，不合格者严禁使用。

8.0.3 模板及配件进场应有出厂合格证或当年的检验报告，安

装前应对所用部件(立柱、楞梁、吊环、扣件等)进行认真检查，

不符合要求者不得使用。

8.0.4 模板工程应编制施工设计和安全技术措施，并应严格按

施工设计与安全技术措施的规定进行施工。满堂模板、建筑层高

8m及以上和梁跨大于或等于15m的模板，在安装、拆除作业前，

工程技术人员应以书面形式向作业班组进行施工操作的安全技

术交底，作业班组应对照书面交底进行上、下班的自检和互检。

8.0.5 施工过程中的检查项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立柱底部基土应回填夯实。

2 垫木应满足设计要求。

3 底座位置应正确，顶托螺杆伸出长度应符合规定。



4 立杆的规格尺寸和垂直度应符合要求，不得出现偏心荷

载。

5 扫地杆、水平拉杆、剪刀撑等的设置应符合规定，固定

应可靠。

6 安全网和各种安全设施应符合要求。

8.0.6 在高处安装和拆除模板时，周围应设安全网或搭脚手架，

并应加设防护栏杆。在临街面及交通要道地区，尚应设警示牌，

派专人看管。

8.0.7 作业时，模板和配件不得随意堆放，模板应放平放稳，严

防滑落。脚手架或操作平台上临时堆放的模板不宜超过3层，连接

件应放在箱盒或工具袋中，不得散放在脚手板上。脚手架或操作平

台上的施工总荷载不得超过其设计值。

8．0.8 对负荷面积大和高4m以上的支架立柱采用扣件式钢管门式

钢管脚手架时，除应有合格证外，对所用扣件应采用扭矩扳手进行

抽检，达到合格后方可承力使用。

8.0.9 多人共同操作或扛抬组合钢模板时，必须密切配合、协调

一致、互相呼应。

8.0.10 施工用的临时照明和行灯的电压不得超过36V；当为满堂

模板、钢支架及特别潮湿的环境时，不得超过12V。照明行灯及机

电设备的移动线路应采用绝缘橡胶套电缆线。

8.0.11 有关避雷、防触电和架空输电线路的安全距离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 46的有关规定。

施工用的临时照明和动力线应采用绝缘线和绝缘电缆线，且不得直

接固定在钢模板上。夜间施工时，应有足够的照明，并应制定夜间

施工的安全措施。施工用临时照明和机电设备线严禁非电工乱拉乱

接。同时还应经常检查线路的完好情况，严防绝缘破损漏电伤人。

8.0.12 模板安装高度在2m及以上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

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的有关规定。

8.0.13 模板安装时，上下应有人接应，随装随运，严禁抛掷。且

不得将模板支搭在门窗框上，也不得将脚手板支搭在模板上，并严

禁将模板与上料井架及有车辆运行的脚手架或操作平台支成一体。

8.0.14 支模过程中如遇中途停歇，应将已就位模板或支架连接稳

固，不得浮搁或悬空。拆模中途停歇时，应将已松扣或已拆松的模

板、支架等拆下运走，防止构件坠落或作业人员扶空坠落伤人。

8.0.15 作业人员严禁攀登模板、斜撑杆、拉条或绳索等，不得在

高处的墙顶、独立梁或在其模板上行走。

8.0.16 模板施工中应设专人负责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应报告有关

人员处理。当遇险情时，应立即停工和采取应急措施；待修复或排除



险情后，方可继续施工。

8.0.17 寒冷地区冬期施工用钢模板时，不宜采用电热法加热混凝

土，否则应采取防触电措施。

8.0.18 在大风地区或大风季节施工时，模板应有抗风的临时加固

措施。

8.0.19 当钢模板高度超过15m时，应安设避雷设施，避雷设施的接

地电阻不得大于4Ω。

8.0.20 当遇大雨、大雾、沙尘、大雪或6级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时，

应停止露天高处作业。5级及以上风力时，应停止高空吊运作业。雨、

雪停止后，应及时清除模板和地面上的积水及冰雪。

8.0.21 使用后的木模板应拔除铁钉，分类进库，堆放整齐。若为

露天堆放，顶面应遮防雨篷布。

8.0.22 使用后的钢模、钢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后的钢模、桁架、钢楞和立柱应将粘结物清理洁净，

清理时严禁采用铁锤敲击的方法。

2 清理后的钢模、桁架，钢楞、立柱，应逐块、逐榀、逐根

进行检查，发现翘曲、变形、扭曲、开焊等必须修理完善。

3 清理整修好的钢模、桁架、钢楞、立柱应刷防锈漆。

4 钢模板及配件，使用后必须进行严格清理检查，已损坏断

裂的应剔除，不能修复的应报废。螺栓的螺纹部分应整修上油，然

后应分别按规格分类装在箱笼内备用。

5 钢模板及配件等修复后，应进行检查验收。凡检查不合格者

应重新整修。待合格后方准应用，其修复后的质量标准应符合表

8.0.22的规定。

6 钢模板由拆模现场运至仓库或维修场地时，装车不宜超出车

栏杆，少量高出部分必须拴牢，零配件应分类装箱，不得散装运输。

7 经过维修、刷油、整理合格的钢模板及配件，如需运往

其他施工现场或入库，必须分类装入集装箱内，杆应成捆、配件

应成箱，清点数量，入库或接收单位验收。

8 装车时，应轻搬轻放，不得相互碰撞。卸车时，严禁成

捆从车上推下和拆散抛掷。

9 钢模板及配件应放人室内或敞棚内，当需露天堆放时，

应装入集装箱内，底部垫高100mm，顶面应遮盖防水篷布或塑料布，

集装箱堆放高度不宜超过2层。

表8.0.22 钢模板及配件修复后的质量标准

项 目

允许

偏差

(mm)

项 目

允许偏

差(mm)



钢

结

构

板面局部不平

度

≤

2.0 钢

模

板

板面锈皮麻

面，

背面粘混凝

土

不允

许

板画翘曲矢高 ≤2.0

孔洞破裂 不允许

板侧凸棱面翘曲

矢高
≤1.0

零

配

件

U 形卡卡口残

余变形
≤1．2

板肋平直度
≤

2.0 钢楞及支柱

长度

方向弯曲度

≤

L/1000

焊点脱焊
不允

许 桁架 侧向平直

度

≤2．0

附录A 各类模板用材设计指标

A.1 钢材设计指标

A.1.1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应根据钢，材厚度或直径按表A.1.1-1采

用。钢铸件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A.1.1-2采用。连接的强度设计

值应按表A.1.1-3、表A.1.1-4采用。

表A.1.1-l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N／mm2)

钢 材
抗拉、抗压

和抗弯

f

抗

剪

fv

端面承压

(刨平顶

紧)

fce

牌号
厚度或直径

(mm)

Q235

钢

≤16 215 125

325

>16～40 205 120

>40～60 200 115

>60～

100
190

110

Q345 钢

≤16 310 180

400>16～35 295 170

>35～50 265 155



>50～100 250 145

Q390 钢

≤16 350 205

415
>16～35 335 190

>35～50 315 180

>50～100 295 170

Q420 钢

≤16 380 220

440
>16～35 360 210

>35～50 340 195

>50～100 325 185

注：表中厚度系指计算点的钢材厚度，对轴心受拉和轴心受压构件系

指截面中较厚板件的厚度。

表A.1.1-2 钢铸件的强度设计值(N／mm2)

钢 号
抗拉、抗压和

抗弯
f

抗剪
fv

端面承压(刨平
顶紧)

fce

ZG200-400 155 90 260
ZG239-450 180 105 290
ZG270-500 210 120 325
ZG310-570 240 140 370

表A.1.1-3 焊缝的强度设计值(N／mm2)

焊接方法和
焊条型号

构件钢材 对接焊缝 角焊缝

牌
号

厚度或
直径
(mm)

抗
压

w
cf

焊缝质量

为下列等

级时，抗拉

w
tf

抗
剪

w
vf

抗拉、
抗压和
抗剪

v
ff

一
级、
二级

三
级

自动焊、半自
动焊和 E43

型
焊条的手工

焊

Q235
钢

≤16 215 215 185 125

160

>16～
40

205 205 175 120

>40～
60

200 200 170 115

>60～
100

190 190 160 110

自动焊、半自 Q345 ≤16 310 310 265 180 200



动焊和 E50
型

焊条的手工
焊

钢 >16
～35

295 295 250 170

>35～
50

265 265 225 155

>50～
100

250 250 210 145

自动焊、半自
动焊和 E55

型
焊条的手工

焊

Q390
钢

≤16 350 350 300 205

220

>16～
35

335 335 285 190

>35～
50

315 315 270 180

>50～
100

295 295 250 170

Q420
钢

≤16 380 380 320 220

220

>16～
35

360 360 305 210

>35～
50

340 340 290 195

>50～
100

325 325 275 185

注：1 自动焊和半自动焊所采用的焊丝和焊剂，应保证其熔敷金
属的力学性能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埋弧焊用碳钢焊丝和
焊剂》GB／T 5293和《低合金钢埋弧焊用焊剂》

GB／T 12470中相关的规定。
2 焊缝质量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 50205的规定。其中厚度小于8mm钢材的对焊焊
缝，不应采用超声波探伤确定焊缝质量等级。

3 对接焊缝在受压区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取 w
cf ,在受拉区的抗弯

强度设计值取
w
tf 。

4 表中厚度系指计算点的钢材厚度，对轴心受拉和轴心受压构件系指
截面中较厚板件的厚度。

表A.1.1-4 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N／mm2)

螺栓的性能等

级、锚栓和构件

钢材的牌号

普通螺栓
锚

栓

承压型连接

高强度螺栓C 级螺栓
A 级、B 级螺

栓

抗

拉
b
tf

抗

剪
b
vf

承

压
b
cf

抗

拉
b
tf

抗

剪
b
vf

承

压
b
cf

抗

拉
a
tf

抗

拉
b
tf

抗剪
b
vf

承

压
b
cf

普通

螺栓

4.6 级

4.8 级

17

0

14

0
— — — — — — — —

5.6 级 — — —
21

0

19

0
— — — — —

8.8 级 — — —
40

0
320 — — — — —



锚栓

Q235

钢
— — — — — —

14

0
— — —

Q345

钢
— — — — — —

18

0
— — —

承压型

连接

高强度

螺栓

8．8 级— — — — — — —
40

0
250 —

10．9 级— — — — — — —
50

0

31

0
—

构件

Q235 钢— — 305 — — 405 — — — 470

Q345 钢— — 385 — — 510 — — — 590

Q390 钢— —
40

0
— — 530 — — — 615

Q420

钢
— — 425 — — 560 — — — 655

注：1 A级螺栓用于d≤24mm和 l≤10d或 l≤150mm(按较小值)的

螺栓，B级螺栓用于d>24mm或L>10d或L>150mm(按较小值)的螺

栓,d为公称直径，l为螺杆公称长度。

2 A、B级螺栓孔的精度和孔壁表面粗糙度，C级螺栓孔的允

许偏差和孔壁表面粗糙度，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的要求。

A.1.2 计算下列情况的结构构件或连接件时，本规范第A.1.1

条规定的强度设计值应乘以下列相应的折减系数：

1 单面连接的单角钢

1)按轴心受力计算强度和连接0.85，

2)按轴心受压计算稳定性

等边角钢0.6+0.0015，但不大于1.0；

短边相连的不等边角钢0.5+0.0025，但不大于l.0;

长边相连的不等边角钢0.7；

为长细比，对中间无连系的单角钢压杆，应按最小回转半径计

算。当 <20，取A=20；

2 无垫板的单面施焊对接焊缝0.85；

3 施工条件较差的高空安装焊缝连接0.90；

4 当上述几种情况同时存在时，其折减系数应连乘。
A.1.3 钢材和钢铸件的物理性能指标应按表A.1.3采用。

表A.1.3 钢材和钢铸件的物理性能指标

弹性模量 E 剪切模量 G 线膨胀系数 a 质量密度



(N／mm2) (N／mm2) (以每度计) <kN／mm3)

2.06× 105 0.79× 105 12×10-6 78.50

A．2．冷弯薄壁型钢设计指标

A.2.1 冷弯薄壁型钢材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A.2.1-1采用、焊接强度

设计值应按表A.2.1-2采用、C级普通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A.2.1-3采用。电阻点焊每个焊点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表A.2.l-4

采用。

表A.2.1-1 冷弯薄壁型钢钢材的强度设计值(N／mm2)

钢材牌号
抗拉、抗压和抗弯

f

抗剪

vf

端面承压(磨平顶紧)

cef
Q235 钢 205 120 310

Q345 钢 300 175 400

表A.2.1-2 冷弯薄壁型钢焊接强度设计值(N／mm2)

构件钢材牌

号

对接焊缝 角焊缝

抗压
w
cf

抗拉
w
tf

抗剪
w
vf

抗压、抗拉、抗剪
wf f

Q235 钢 205 175 120 140

Q345 钢 300 255 175 195

注：1 Q235钢与Q345钢对接焊接时，焊接强度设计值应按本表中

Q235钢一栏的数值采用。

2 经X射线检查符合一、二级焊缝质量标准对接焊缝的抗拉强度

值采用抗压强度设计值．

表A.2.1-3 薄壁型钢C级普通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N／mm2)

类 别
性能等级 构件钢材的牌号

4.6 级、4.8 级 Q235 钢 Q345 钢

抗拉 b
tf 165 － －

抗剪 b
vf 125 － －

承压 b
cf － 290 370

表A.2.1-4 电阻点焊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

相焊板件中外

层

较薄板件的厚

每个焊点的

抗剪

承载力设计

相焊板件中

外层

较薄板件的

每个焊点的抗

剪

承载力设计值



度

t(mm)

值

N s
v (kN)

厚度

t(mm)

s
vN (kN)

0.4 0.6 2.0 5.9

0.6 1.1 2.5 8.O

0.8 1.7 3.0 10.2

1.O 2.3 3.5 12.6

1.5 4.O - -

A.2.2 计算下列情况的结构构件和连接时，本附录表A.2.1-l～表

A.2.1-4规定的强度设计值，应乘以下列相应的折减系数。

1 平面格构式楞系的端部主要受压腹杆0.85；

2 单面连接的单角钢杆件；

1）按轴心受力计算强度和连接0.85；

2) 按轴心受压计算稳定性0.6+0.0014 ；
注；对中间无联系的单角钢压杆，为按最小回转半径计算

的杆件长细比；

3 无垫板的单面对接焊缝0.85；

4 施工条件较差的高空安装焊缝0.9；

5 两构件的连接采用搭接或其间填有垫板的连接，以及单

盖板的不对称连接0.9；

6 上述几种情况同时存在时，其折减系数应连乘。

A.2.3 钢材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A.1.3的规定。



木材设计指标A. 3

A. 3. 1 普通木模板结构用材的设计指标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木 材 树 种 的 强 度 等 级 应 按 表 A .3 . 1 - 1和 表 A. 3 . 1 - 2

采用 ；

2 在正常情况下，木材的强度设计值及弹性模量，应按表

A.3. 1 -3采用；在不同的使用条件下，木材的强度设计值和弹性

模量 尚应乘 以表 A.3. 1 - 4规 定的调 整系数 ；对 于不同 的设计 使

用年 限，木 材的 强度设 计值和 弹性模 量尚应 乘以 表A.3. 1 - 5规

定的调整系数；木模板设计按使用年限为 5 年考虑。

表 A. 3. 1-1 针叶树种木材适用的强度等级

强度等级 组别

TC17

TC15

TC13

TC11

A

A

B

B

A

B

A

B

适 用 树 种

柏木 长叶松 湿地松 粗皮落叶松

东北落叶松 欧洲赤松 欧洲落叶松

铁杉 油杉 太平洋海岸黄柏 花旗松—落叶松 西部铁杉

南方松

鱼鳞云杉 西南云杉 南亚松

油松 新疆落叶松 云南松 马尾松 扭叶松 北美落叶松

海岸松

红皮云杉 丽江云杉 樟子松 红松 西加云杉 俄罗斯红

松 欧洲云杉 北美山地云杉 北美短叶松

西北云杉 新疆云杉 北美黄松 云杉—松--冷杉 铁—冷

杉 东部铁杉 杉木

冷杉 速生杉木 速生马尾松 新西兰辐射松

表 A. 3. 1-2 阔叶树种木材适用的强度等级

强度等级

TB20

适 用 范 围

TB17

TB15

TB13

TB11

青冈 门格里斯木 卡普木 沉水稍克隆 绿心木 紫心木

孪叶豆 塔特布木

栎木 达荷玛木 萨佩莱木 苦油树 毛罗藤黄

锥栗（栲木） 桦木 黄梅兰蒂 梅萨瓦木 水曲柳 红劳罗木

深红梅兰蒂 浅红梅兰蒂 白梅兰蒂 巴西红厚壳木

大叶椴 小叶椴

椆木



表 A. 3. 1-3 木材的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 N/mm2

m c t v

强度

等级 组别
抗弯

顺纹抗

压及承

压

顺纹

抗拉

顺纹

抗剪

横纹承压 c, 90

全表面

 局部

 表面

和齿面

拉力螺

栓垫

板下

弹性

模量

TC17

TC15

TC13

TC11

TB20

TB17

TB15

TB13

TB11

A

B

A

B

A

B

A

B

17

15

13

11

20

17

15

13

11

16

15

13

12

12

10

10

10

18

16

14

12

10

10

9.5

9.0

9.0

8.5

8.0

7.5

7.0

12

11

10

9.0

8.0

1.7

1.6

1.6

1.5

1.5

1.4

14

1.2

2.8

2.4

2.0

1.4

1.3

2.3

2.1

1.9

1.8

4.2

3.8

3.1

2.4

2.1

3.5

3.1

2.9

2.7

6.3

5.7

4.7

3.6

3.2

4.6

4.2

3.8

3.6

8.4

7.6

6.2

4.8

4.1

10000

10000

9000

10000

9000

12000

11000

10000

8000

7000

注：计算木构件端部（如接头处）的拉力螺检垫板时，木材横级承压强度设计值

应按“局部表面和齿面”一栏的数值采用。

表 A. 3. 1-4 不同使用条件下木材强度设计值

和弹性模量的调整系数

使 用 条 件

露天环境

长期生产性高温环境，木材表面温度达40～50℃

按恒荷载验算时

用在木构筑物时

施工和维修时的短暂情况

调 整 系 数

强度设计值 弹性模量

0.9

0.8

0.8

0.9

1.2

0.85

0.8

0.8

1.0

1.0

注：1 当仅有恒荷载或恒荷载产生的内力超过全部荷载所产生的内力的 80% 时，

应单独以恒荷载进行验算。

2  当若干条件同时出现时，表列各系数应连乘。

ffff
E

f

(       )



表 A. 3. 1-5 不同设计使用年限时木材强度设计值

和弹性模量的调整系数

设计使用年限
调 整 系 数

强度设计值 弹性模量

5年

25 年

50 年

100 年及以上

1.1

1.05

1.0

0.9

1.1

1.05

1.0

0.9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

A. 3.  2 对本规范表A.3.1-1、表A.3.1-2以外的进口木材，应

A. 3.  3 下列情况，本规范表A.3.1-3中的设计指标，尚应按下

列规定进行调整：

1 当采用原木时，若验算部位未经切削，其顺纹抗压、抗

弯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可提高 15%；

2 当构件矩形截面的短边尺寸不小于 150mm 时，其强度

设计值可提高 10%；

3 当采用湿材时，各种木材的横纹承压强度设计值和弹性

模量以及落叶松木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宜降低10%；

4 使用有钉孔或各种损伤的旧木材时，强度设计值应根据

实际情况予以降低。

A . 3 . 4 进口规格材应由主管的管理机构按规定的专门程序确定

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

A . 3 . 5 本规范采用的木材名称及常用树种木材主要特性、主要

进口木材现场识别要点及主要材性、已经确定的目测分级规格材

的树种和设计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规范》

GB50005的有关规定。

A. 4 铝合金型材

A . 4 . 1 建筑模板结构或构件，当采用铝合金型材时，其强度设



计值应按表 A.4.1 采用。

表 A. 4. 1 铝合金型材的强度设计值 N/mm2

牌 号
材料

状态

壁厚

mm
I m

抗拉、抗压、抗弯

强度设计值

LV

抗剪强度

设计值

LD2

LY11

LY12

LC 4

CS

CZ

CS

CZ

CS

所有尺寸

≤10.0

10.1 20.0~

≤5.0

5.1~10.0

10.1~20.0

≤10.0

10.1~20.0

140

146

153

200

200

206

293

300

80

84

88

116

116

119

170

174

注：材料状态代号名称：Cz—淬火（自然时效）；Cs—淬火（人工时效）。

A. 4. 2 当采用与本规范第 A.4.1 条不同牌号的铝合金型材时，

应有可靠的实验数据，并经数理统计确定设计指标后方可使用。

A. 5. 1 覆面竹胶合板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应按表

A.5.1采用或根据试验所得的可靠数据采用。

A. 5. 2 覆面木胶合板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应按表

A.5.2采用或根据试验所得的可靠数据采用。

A. 5. 3 复合木纤维板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应按表

A.5.3采用或根据试验所得的可靠数据采用。

A. 5 竹木胶合板材

A . 5 . 1 覆面竹胶合板抗弯强度设计值（    ）和弹性模量表

项 目

抗弯强度设计值 N/mm2

弹性模量 N/mm2

冲击强度 J/cm2

N/mm2胶合强度

N/mm2握钉力 M

板厚 度

mm
15

15

15

15

15

板 的层数

3 层

37

1058 4

8.3

3.5

120

5 层

3 5

98 98

7 .9

5 .0

1 20

(              )

(               )

(               )

(               )

(              )

(         )

f
jm

(                  )



表A. 5. 2 覆面木胶合板抗弯强度设计值（    ）和弹性模量

mm

N/mm2

N/mm2

表A. 5. 3 覆合纤维板抗弯强度设计值（    ）和弹性模量

mm

N/mm2

N/mm2

N/mm2



表 B 常用建筑材料自重表





等跨连续梁

表 二跨等跨连续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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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跨等跨连续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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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跨等跨连续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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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板在均布荷载作用下的内力及变形系数

x

y

y

x

表

；

；

0
x x y

y x
0
y

x y

x y y x max x xmax y ymax
0
x

0
y



表 类截面轴心受压钢构件的稳定系数

y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

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道德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执行”或“应符合……要求或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

JGJ 162-2008

条 文 说 明

前 言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JGJ162-2008经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2008年8月6日以第79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

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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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0.1 本规范是模板的设计、施工应遵守的原则，目的是做到先进

合理、安全经济、确保质量、方便施工。

1.0.2 本规范规定的适用范围，现浇混凝土结构是指素混凝土

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模板。

1.0.3 目前我国现浇混凝土结构模板的材料除钢材、木材外，已有

很大的发展，现还有胶合板模板、铝合金模板、塑料模板、玻璃钢

模板等种类。由于当前木材很缺，故在模板工程中应尽量坚持少用

或不用木材。除此之外还应尽量使用标准化、定型化和工具化的模

板，提高周转、增加使用次数，从而降低施工成本。

1.0.4 组合钢模板、大模板、滑升模板等的设计、制作和施工尚

应分别符合的标准主要有：《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GB 50214、《滑

动模板工程技术规范》

GB 50113等。

2 术语、符号

2.1 术 语

本章术语的条文仅列出容易混淆、误解和概念模糊的术语。

本规范给出了13个有关模板工程方面的专用术语，并在我国惯用

的模板工程术语的基础上赋予其特定的涵义。所给出的英文译名是参

考国外某些标准拟定的。

2.2 主要符号

本章符号是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和通用符

号》GBJ 132和《建筑结构设计术语和符号标准》GB／T50083的规定

编写的，并根据需要增加了一些内容。

本规范给出了71个常用符号，并分别作出了定义，这些符号都是

本规范各章节中所引用的。

3 材料选用

3.1 钢 材
3.1.1 本条着重提出了防止脆性破坏的问题，这对承重模板结构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过去在这方面不够明确。脆性破坏与结构形式、环境

温度、应力特征、钢材厚度以及钢材性能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并为模

板结构今后往高强、新型、轻巧、耐用的方向发展打下基础，由过去

大都采用Q235钢逐步过渡到采用更高强的Q345钢、Q390钢和Q420钢。

3.1.2 本条主要强调钢材、钢管、钢铸件、扣件、焊条、螺栓和组合

钢模板及配件等在质量上应遵循的标准。

3.1.3 本条关于钢材的温度界限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7中的规定选用的。这主要是根据我国实践经验的总结，

考虑了钢材的抗脆断性能来规定的。虽然连铸钢材没有沸腾钢，考虑



到我国目前还有少量模铸，且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

中仍有沸腾钢，故本规范仍保留了Q235·F的应用范围。因沸腾钢脱

氧不充分，含氧量较高，内部组织不够致密，硫、磷的偏析大，氮是

以固溶氮的形式存在，故冲击韧性较低，冷脆性和时效倾向较大。因

此，需对其使用范围加以限制。本条中所指的工作温度系采用《采暖

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中所列的“最低日平均温度”。

3.1.4 抗拉强度：是衡量钢材抵抗拉断的性能指标，而且是直接反映

钢材内部组织的优劣，并与疲劳强度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伸长率：是衡量钢材塑性性能的指标。而塑性又是在外力作用下

产生永久变形时抵抗断裂的能力。因此，除应具有较高的强度外，尚

应要求具有足够的伸长率。

屈服强度(或屈服点)：是衡量结构的承载能力和确定强度设计值

的重要指标。

冷弯试验：是钢材塑性指标之一，也是衡量钢材质量的一个综合

性指标。通过冷弯试验，可以检验钢材组织、结晶情况和非金属夹杂

物分布等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鉴定焊接性能的一个指标。

硫、磷含量：是建筑钢材中的主要杂质，对钢材的力学性能和焊

接接头的裂纹敏感性有较大影响。硫能生成易于熔化的硫化铁，当热

加工到800～1200℃时，能出现裂纹，称为热脆。硫化铁又能形成夹

杂物，不仅促使钢材起层，还会引起应力集中，降低钢材的塑性和冲

击韧性。磷是以固溶体的形式溶解于铁素体中，这种固溶体很脆，加

以磷的偏析比硫更严重，形成的富磷区促使钢变脆(冷脆)，因而降低

钢的塑性、韧性及可焊性。

碳含量：因建筑钢的焊接性能主要取决于碳含量，碳的合适含量，

宜控制在0.12％～0.2％之间，超出该范围幅度越多，焊接性能变差

的程度就越大。

3.1.5 钢结构的脆断破坏问题已引起普遍注意，而模板结构在冬期

施工中也处于低温环境下工作，即也存在一个脆断问题，因此，此处

根据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的规定，对模板承重结构

依据不同低温情况对钢材应具有的冲击韧性提出了合格保证的要求。

3.2 冷弯薄壁型钢

3.2.1 本条仅推荐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中规定的

Q235钢和《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中规定的Q345钢，原

因是这两种牌号的钢材具有多年生产与使用的经验，材质稳定，性

能可靠，经济指标较好。

3.2.2～3.2.4 见本规范3.1.2～3.1.4条说明。

3.2.5 本条提出在设计和材料订货中应具体考虑的一些注意事项。

3.3 木 材



3.3.1 由于我国幅员广阔，木材树种较多，考虑到模板的用途、对

材料的质量与耐久性的要求较高，而目前各地木材质量相差悬殊，一

定要加强技术管理，保质使用；若不加强技术管理，容易使工程遭受

不应有的经济损失，甚至发生质量、安全事故。

3.3.2 模板承重结构所用木材的分级系按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

计规范》GB 50005的规定采用。

3.3.3 《木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5附录A对木材分级：主要是以木

节、斜纹、髓心、裂缝等木材缺陷的限值规定来划分的，因随着这些

缺陷所处的位置及本身的大小不同都会降低构件的承载力，所以，上

述规范是以加严对木材斜纹的限制为前提，作出对裂缝的规定：一是

不容许连接的受剪面上有裂缝；二是对连接受剪面附近的裂缝深度加

以限制。至于受剪面附近的含义，一般可理解为：在受剪面上下各30mm

的范围内。

3.3.4 近几年来，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相当数量的木材，其中有部

分用于模板结构上，考虑到今后一段时期，木材进口量还可能增加，

故在附表A.3.1-1与附表A.3.1-2中增加了进口木材树种；并作了相应

选材及设计指标的确定，以确保模板的安全、质量与经济效益。

3.3.5 由于我国常用树种的木材资源已不能满足需要，过去一般不

常用的树种木材，特别是阔叶材中的速生树种，在今后木材的供应中

将占一定的比例，当采用新利用树种木材时，应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 对于扩大树种利用问题，应持积极、慎重的态度，坚持一切

经过试验和试点工程的考验再推广使用。

2 应与规范中常用木材分开，将新利用树种单独对待，并作专

门规定进行设计使用。

3 目前应仅限制在受压和受弯构件中应用，暂不要用于受拉构

件。因此，为确保工程质量，现仅推荐在楞梁、帽木、夹木、支架立

柱和较小的钢木桁架中使用。

4 考虑到设计经验不足和过去民间建筑用料较大等情况，在确

定新利用树种木材的设计指标时，不宜单纯依据试验值，而最好按工

程实践经验作适当降低调整。

5 对新利用树种的采用，应特别强调要进行防腐和防虫的处理，

并可从通风防潮和药剂处理两方面来采取防腐和防虫的措施，以便保

证周转和使用上的安全。

3.3.6 以前工程建设所需的进口木材，在其订货、商检、保存和使

用等方面，均因缺乏专门的技术标准，而存在不少问题，无法正常管

理。例如：有的进口木材，订货时随意选择木材的树种与等级，致使

应用时增加了处理工作量与损耗；有的进口木材不附质量证书或商检

报告，使接收工作增加了很多麻烦；有的进口木材，由于管理混乱，



木材的名称与产地不详，给使用造成困难。此外，有些单位对不熟悉

的树种木材，不经试验便盲目使用，以至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工程事

故。鉴于以上情况，提出了本条中的一些基本规定，要求模板结构的

设计、施工与管理人员执行。

3.3.8 规定木材含水率的理由和依据如下：

1 模板结构若采用较干的木材(面板除外)制作，在相当程度上

减小了因木材干缩造成的松弛变形和裂缝的危害，对保证承力和工程

质量作用很大。因此，原则上要求提前备料，使木材在合理堆放和不

受暴晒的条件下逐渐风干。

2 原木和方木的含水率沿截面内外分布很不均匀，但只要木材

表面的含水率能满足本条规定的含水率即可。木材深部的含水率可大

一些，对承力影响不大。

3.4 铝合金型材

3.4.1～3.4.3 纯铝为银白色轻金属，具有相对密度小(仅为2.7)、

熔点较低(660℃)、耐腐蚀性能好和易于加工等特点。但缺点是纯铝

塑性高、强度低，不宜用作模板结构的材料，在加入锰、镁等合金元

素后，其强度和硬度就有了显著提高，这时方可用于建筑结构和模板

结构。表3.4.2和表3.4.3均是按标准《铝及铝合金型材》YBl703中的

规定采用。

3.5 竹、木胶合模板板材

3.5.1 胶合模板板材表面的特点是根据使用要求提出的，因此，在选

材时一般应满足这些特定的要求，不具备这些特点的不应该选用，否

则易损坏或使用成本过高。

3.5.2 胶合板的层板含水率过大时会影响其层间的胶合力，且易分层

不耐用。另外，各层板的含水率大于5％时，会造成顺纹抗剪和横纹

抗拉等强度的降低。

3.5.3 胶合模板的承载力，首先取决于胶的强度及耐久性，因此，对

胶的质量要有严格的要求：

1 要保证胶缝的强度不低于木材顺纹抗剪和横纹抗拉的强度。

因为不论在荷载作用下或由于木材胀缩引起的内力，胶缝主要是受剪

应力和垂直于胶缝方向的正应力作用。一般来说，胶缝对压应力的作

用总是能够胜任的。因此，关键在于保证胶缝的抗剪和抗拉强度。当

胶缝的强度不低于木材顺纹抗剪和横纹的抗拉强度时，就意味着胶连

接的破坏基本上沿着木(竹)材部分发生，这也就保证了胶连接的可靠

性。

2 应保证胶缝工作的耐久性。胶缝的耐久性取决于它的抗老化

能力和抗生物侵蚀能力。因此，主要要求胶的抗老化能力应与结构的

用途和使用的年限相适应。但为了防止使用变质的胶，故应经过胶结



能力的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3 所有胶种必须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对于新的胶种，必须

提出有经过主管机关鉴定合格的试验研究报告为依据，方可使用或推

广使用。

3.5.5～3.5.7 系按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模板用胶合板》ZBB70006

的规定采用的。
4 荷载及变形值的规定

4.1 荷载标准值

4.1.1 新浇混凝土模板侧压力计算公式是以流体静压力原理为基

础，并结合浇筑速度与侧压力的国内试验结果而建立的，考虑了不同

密度混凝土凝结时间、坍落度和掺缓凝剂的影响等因素。它适用于浇

筑速度在6m／h以下的普通混凝土及轻骨料混凝土。

4.1.2 活荷载标准值系根据以往模板工程的实践和经验，总结确定

了共三项活荷载。一是施工人员及设备荷载，并仅为竖向作用于面板

上，从上到下分别递减传于支架立柱，此外对面板及小楞还应以集中

荷载2.5kN作用于跨中，取两者中最大的一个内力弯矩值作为设计依

据才能保证安全。其次是振捣混凝土时产生对水平面和垂直面的均布

活荷载，其值考虑作用于垂直面的要大于水平面的均布荷载，主要是

从保证模板结构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第三是往模板内倾倒混凝土

时，对竖直模板侧面产生的水平活荷载，并以倾倒工具容积的大小来

决定其值，其作用范围在有效压头高度以内来考虑。

4.1.3 基本风压值系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2001(2006年版)的规定采用的。由于模板使用时间短暂，故

采用重现期n=10年的基本风压值已属安全。

4.2 荷载设计值

4.2.1～4.2.2 荷载的标准值是指在结构的使用期间可能出现的最

大荷载值。模板设计所取的荷载标准值应按本规范第4章第1节的规定

和附录B采用。若对永久荷载标准值规定有上、下限时，则当对结构

有利时取小值，对结构不利时取大值。

4．2．3 本条将荷载分成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两类，相应给出两个

规定的系数 G 和 Q ，这两个分项系数是在荷载标准值已给定的前提

下，使按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设计所得的各类结构构件的可靠指标

与规定的目标可靠指标之间，以在总体上误差最小为原则，经优化

后选定 G ＝1.2， Q ＝1.4的。但另考虑到前提条件的局限性，允许

在特殊的情况下作合理的调整，例如，对于标准值大于4kN／m
2
的活

荷载，其变异系数一般较小，此时从经济上考虑，可取 Q ＝1.3。

分析表明，当永久荷载效应与可变荷载效应相比很大时，若仍

采用 G ＝1.2，则结构的可靠度远不能达到目标值的要求。因此，



在公式(4.3.1-4)中给出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设计组合值中，相应

取 G ＝1.35。

分析还表明，当永久荷载效应与可变荷载效应异号时，若仍采

用 G ＝1.2，

则结构构可靠度会随永久荷载效应所占比重的增大而严重降低，此

时， G 宜取小于1的系数。但考虑到经济效果和应用方便的因素，

故取 G ＝1。而在验算倾覆、滑移或漂浮时，一部分永久荷载实际

上起着抵抗倾覆、滑移或漂浮的作用，对于这部分永久荷载，其荷

载分项系数 G 显然也应取小于1的系数，本条建议采用 G ＝0.9。

4.2.4 对钢的面板及其支架的设计规定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的规定，该规范中对临时性的结构强度设

计值没有作出提高的规定，而我国《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范》GB 50204-92第2.2.2条明确作出了提高17.6％的规定，且在使

用中也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因此，我们也将荷载设计值乘以0.95折

减系数和0.9的结构重要性系数予以折减，这就等于把钢的强度设

计值提高了16％。但当采用冷弯薄壁型钢时，为确保模板结构的安

全却不予提高。

4.3 荷载组合

4.3.1 当整个结构或结构的一部分超过某一特定状态，而不能满

足设计规定的某一功能要求时，则称此特定状态为结构对该功能的

极限状态。设计中的极限状态往往以结构的某种荷载效应，如内

力、应力、变形、裂缝等超过相应规定的标志为依据。根据设计

中要求考虑的结构功能，结构的极限状态在总体上分为两大类，

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一般是以结构的内力超过其承载能力为依据；对正常使用极限状

态，一般是以结构的变形、裂缝、振动参数超过设计允许的极限

值为依据。

对所考虑的极限状态，在确定其荷载效应时，应对所有可能

同时出现的诸荷载作用加以组合，求得组合后在结构中的总效应。

这种组合可以多种多样，因此，还必须在所有可能组合中，取其

中最不利的一组作为该极限状态的设计依据。

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荷载效应组合，可按《建筑结构可

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的规定，根据所考虑设计状况，选

用不同的组合；对持久和短暂设计状况，应采用基本组合。
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基本组合中，公式(4.3.1-2)、(4.3.1-3)

和(4.3.1-4)给出了荷载效应组合设计值的表达式，建立表达式的

目的是在于保证在各种可能出现的荷载组合情况下，通过设计都能

使结构维持在相同的可靠度水平上，在应用公式(4.3.1-2)时，公



式中的SQlk为诸可变荷载效应中其设计值是控制其组合为最不利者，

当设计者无法判断时，可轮次以各可变荷载效应SQik为SQlk，选其中

最不利的荷载效应组合为设计依据。公式（4.3.1-3)是考虑为了模

板设计时便于手算的目的，仍允许采用简化的组合原则，也即对所

有参与组合的可变荷载的效应设计值，乘以一个统一的组合系数，

考虑到以往的组合系数0.85在某些情况下偏于不安全，因此，将其

提高到0.9；并要求所有可变荷载作为伴随荷载时，都必须以其组

合值为代表值，而不仅仅限于有风荷载参与组合的情况。至于组合

系数，除风荷载仍取 6.0c 外，对其他可变荷载，目前统一取 7.0c 。

式(4.3.1-4)是新给出的由永久荷载效应控制的组合设计值，当结构

的自重占主要时，考虑这个条件就能避免可靠度偏低的后果。

必须指出，条文中给出的荷载效应组合值的表达式是采用各项

可变荷载小于叠加的形式，这在理论上仅适用于各项可变荷载的效

应与荷载为线性关系的情况。当涉及非线性问题时，应根据问题性

质或按有关设计规定采用其他不同的方法。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结构设计，在采用标准组合时，也可

参照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基本组合，采用简化规则，即按式

（4.3.1-3)采用，但取分项系数为1，并根据模板特点仅考虑永久

荷载效应，而不考虑可变荷载效应的组合。

4.3.2 本条参与模板及其支架荷载效应组合的各项荷载规定是按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B 50204-92的规定采用的。

4.3.3 爬模的荷载标准值是根据“上海市施工技术科研设计院”

的总结资料经过分析采用的。

爬架可认为是一悬臂柱，承受偏心的竖向荷载和侧向风荷载，

风荷载由模板传来，计算时要考虑风荷载的组合。组合时要分工作

状态和非工作状态两种情况，取其最不利情况作为计算依据。

模板的计算应分混凝土浇筑阶段和模板爬升安装阶段两种情

况计算。浇筑混凝土阶段模板主要承受新浇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

和倾倒混凝土所产生的侧压力。爬升和安装阶段的模板计算主要是

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强度验算，主要任务是确定爬架布置位置和爬

架间距。

4.3.4 液压滑模的荷载标准值系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滑动模板工

程技术规范》GB 50113的规定采用的。

4.4 变形值规定

4.4.1～4.4.3 一般模板的变形值是按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04-92的规定；组合钢模板的变形值是按

现行国家标准《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GB 50214的规定；液压滑动



模板是按《滑动模板工程技术规范》GB 50113的规定。

4.4.4 爬模的变形值主要是根据组合钢模板和大模板以及格构式柱

的技术要求制定的。

5 设 计

5.1 一 般 规 定
5.1.1 设计时应根据工程的实际结构形式、荷载大小、地基土类

别、施工设备和材料可供应的条件，尽量采用先进的施工工艺，综

合全面分析比较找出最佳的设计方案。

5.1.3 设计内容总的归纳起来应包括：选型、选材、结构计算、

绘制施工图及编写设计说明。

5.1.5 在多年来的实际工程施工中，全国各地发生的模板倒塌事

故较多，究其原因，其中用木立柱的事故约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由于

所用的木立柱直径偏小(<50mm)，甚至弯扭不直；有的纵横向未设

水平拉条，或用小条、板皮做拉条起不到拉条的作用。因此，除对

水平拉条有专门的规定外，此处规定木立柱小头直径不得小于

80mm。

5.1.6 因要求避免自重引起的过分垂曲(例如桁架的上弦杆或斜

杆)，另一方面为消除振动影响，因此，这里特对受压、受拉杆件的

最大长细比作了限制要求。

5.1.7 这里的群柱是特指由钢管与扣件组合而成，并用作模板支

柱的格构式柱，若柱四周只设有水平横杆而无斜杆构成，则此格构

式柱为非稳定的机动体系，是不能承力的，故此条有此规定。

5.1.8 用门架作为模板支柱时，必须保证两点；一为水平加固杆

及整体剪刀撑一定要按本规范所规定的设置；二为门架与门架之间

的剪刀撑应具有一定的刚度。所以当采用门架作为模板支柱时，对

其剪刀撑的最小刚度作了规定。

5.1.10 爬模是一种适用于现浇钢筋混凝土竖向(或倾斜)的墙体模

板工艺，其工艺原理是以建筑物的钢筋混凝土墙体作为支承主体，

通过附着于已完成的钢筋混凝土墙体上的爬升支架或大模板，并利用

连接爬升支架与大模板的爬升设备，使一方固定，另一方作相对运动，

交替向上爬升，以完成模板的爬升、下降、就位和校正等工作。目前，

不仅用于浇筑高层外墙、电梯井壁，而且也开始用于内墙以及一些高

耸构筑物。但为保证安全使用，故对有关的设计问题，在此处作了必

要的规定。

5.2 现浇混凝土模板计算

5.2.1 钢面板计算举例

【例 1】 组合钢模板块 P3012，宽 300mm，长 1200mm,钢板厚

2.5mm,钢模板两端支承在钢楞上，用作浇筑 220mm 厚的钢筋混凝土楼



板，试验算钢模板的强度与挠度。

【解】

1 强度验算

（1）计算时两端按简支板考虑，其计算跨度 l取 1.2m

（2）荷载计算按 4.1 节第 4.1.2 条规定应取均布荷载或集中荷

载两种作用效应考虑，计算结果取其大值：

钢模板自重标准值 340N/m2;

220mm 厚新浇混凝土板自重标准值 24000×0.22＝5280N/m2

钢筋自重标准值 1100×0.22＝242N/m2

施工活荷载标准值 2500N/m2及跨中集中荷载 2500N 考虑两种情

况分别作用。

均布线荷载设计值为：

3.025004.124252803402.19.01  ］）（［q
m/2844N＝

 ）（ 242528034035.19.01 q
 3.025007.04.1 

N/m2798＝

根据以上两者比较应取 mNq /28441  作为设计依据。

集中荷载设计值：

模板自重线荷载设计值 N/m1103402.13.09.02 ＝q
跨中集中荷载设计值 N315025004.19.0P ＝＝ 
（3）强度验算

施工荷载为均布线荷载：

施工荷载为集中荷载：

mN8.964
4

2.13150
8

2.1110
48

22
2

2 





 ＝
PllqM

由于 M2>M1,故应采用 M2验算强度。并查表 5.2.1-2 板宽 300mm 得

净截面抵抗矩 3mm5940nW

则 22

n

2 mm/205N/mm37.1625940
964800

W
M Nf 

强度满足要求。

2 挠度验算

验算挠度时不考虑可变荷载值，仅考虑永久荷载标准值，故其作用

效应的线荷载设计值如下：

N/mm7586.1N/m6.175824252803403.0 ＝）＝（ q
故实际设计挠度值为：

mN92.511
8

2.12844
8

M
22

1
1 


 ＝＝

lq



mm85.0
2697001006.2384

12007586.15
384
5

5

44

＝





xEI
qlv

上式中查表 3.1.5 得 51006.2E  ；查表 5.2.1-2 得板宽 300mm 的

净截面惯性矩 4mm269700xI ；查表 4.4.2 得容许挠度为 1.5mm,故挠

度满足要求。

木面板及胶合板面板其计算程序和方法与钢面板相同。

5.2.2 支承钢楞计算举例

【例 2】按例 1 的条件，于组合钢模板的两端各用一根矩形钢管

支承，其规格为□100×50×3，间距 600mm， mm2100l ,

试验算其强度与挠度。

【解】

1 强度验算

（1）按简支考虑，其计算跨度 mm2100l ；

（2）荷载计算 按例 1采用，即：

钢模板自重标准值 340N/m2;

新浇混凝土自重标准值 5280N/m2;

钢筋自重标准值 242N/m2;

钢楞梁自重标准值 113N/m2;

施工活荷载标准值 2500N/m2及跨中集中荷载 2500N 考虑两种情

况。

均布线荷载设计值为：

q1＝0.9×［1.2×（340+5280+242+113）+

1.4×2500］×0.6

＝5761.8N/m

q1＝0.9×［1.35×（340+5280+242+113）+1.4×0.7×2500］×

0.6＝5678.78N/m，根据以上两者比较，应取 q1＝5761.8N/m 作为小

楞的设计依据。

集中荷载设计值为：

小楞自重线荷载设计值 q2＝0.9×0.6×1.2×113＝73.22N/m

跨中集中荷载设计值 P＝0.9×1.4×2500＝3150N

（3）强度验算

施工荷载为均布线荷载：

mN19.3176
8

1.28.5761
8

22
1

1 


 ＝
lqM

施工荷载为集中荷载：

4
1.23150

8
1.222.73

48

22
2

2






PllqM



mN11.1694 ＝

由于 M1>M2,故应采用 M1验算强度，并查表 5.2.2-1，按小楞规格

查得 。， 43 mm1121200mm22420  xx IW

则 22

x

1 N/mm205mm/67.141
22420
3176190

W
M

＝＝ fN 

强度满足要求。

2 挠度验算

验算挠度时不考虑可变荷载值，仅考虑永久荷载标准值，故其作

用效应的标准线荷载值如下：

q＝0.6×（340+5280+242+113）＝3585N/mm＝3.585N/m

故实际设计挠度值为：

mm93.3
11212001006.2384

2100585.35
384
5

5

44

＝





xEI
qlv

根据表 4.4.2 查得钢楞容许值 mm2.4
500

][ 
lv ，符合要求。

铝合金楞梁、木楞梁计算程序及方法与钢楞同。桁架楞梁计算从

略。

5.2.3 对拉螺栓用于连接内外侧模和保持两者之间的间距，承受混

凝土的侧压力和其他荷载。

对拉螺栓计算举例

【例 3】 已知混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设计值为 F＝30kN/m2,对拉

螺栓间距、纵向、横向均为 0.9m，选用 M16 穿墙螺栓，试验算穿墙

栓强度是否满足要求。

【解】

N＝0.9×0.9×0.9×30＝21.87kN＝21870N

查表5.2.3得M16 ,mm144 2nA 再查表3.1.3-7得 则,N/mm170 2b
t f

N21870N24480170144A n  ＝b
tf

满足要求。

5.2.4柱箍用于直接支承和夹紧柱模板。

柱箍计算举例
【例 4】 框架柱截面为 )mm800600 2（ba ，柱高 H＝3.0m，混

凝土坍落度为 150mm，混凝土浇筑速度为 3m/h,倾倒混凝土时产生的
水平荷载标准值为 2.0kN/m

2
,采用组合钢模板，并选用［80×43×5槽

钢作柱箍，试验算其强度与挠度。

【解】

1 求柱箍间距 1l
柱箍计算简图见正文图 5.2.4



4
1 276.3

Fb
EI

l x

采用的组合钢模板宽 b＝300mm;E＝2.06×105N/mm2 ; 2.5mm 厚的

钢面板，查表 5.2.1-2 得 4mm269700xI ；其 Fs计算如下：

根据公式（5.2.4-1）及（5.2.4-3 ）计算取其小值：

2
1

2
1

21 315.111515
2002422.022.0 


 vtrF oc  2N/m12.70 k

2kN/m0.72324 ＝ HrF c

根据上两式比较应取 F＝70.12kN/m2,则设计值为：

Fs＝0.9×（1.2×70.12+1.4×2）

＝78.24kN/m2＝78240N/m2

将上述各值代入公式内得：

mm66.742
1000000/30070120
2697001006.2276.3 4

5

1 ＝



l

又根据柱箍所选钢材规格求 1l 值如下：

bF
Wfl
s

8
1 

根据表 5.2.1-2 查得宽 300mm 的组合钢模板 W＝5940mm3；

mm;300;mN78240F;mm/205 2
s

2  bNf 代入上式得：

mm23.644
30007824.0
20559408

1 ＝



l

比较两个计算结果，应为 mm06.6441 l ，故柱箍间距采用 mm6001＝l
2 强度验算

按计算简图 5.2.4 采用公式 5.2.4-4

f
nx

x

n W
M

A
N

mm9001008001002  bl （ 式 中 100mm 为 模 板 厚 度 ）；

mm;600mm;600 31  all＝ 因采用型钢，其荷载设计值应乘以 0.95 的折

减系数。所以，柱箍承受的均布线荷载设计值为：

N/mm944.46N/m469446.0782401  ＝lFq s

柱箍轴向拉力设计值为：

N14083
2

600944.46
2

N 3 ＝



ql

查表 5.2.2-1 槽钢［80×43×5的各值分别为：W＝25300mm3;

mmN4753080
8

900944.46;1;mm1024
2

2 


 ＝xxn MrA



则代入验算公式，得：

48.17807.13253001
475308095.0

1024
1408395.0 

 ＝

2N/mm55.191＝
2N/mm215＝f

满足要求。

3 挠度验算
42.072N/mmN/m420726.0701201  ＝Flq g

查表 5.2.2-1 柱箍的截面惯性矩 ;mm1013000 4xI 另

;N/mm1006.2E 25 。mm9002 l

mm7.1
10130001006.2384
900072.425

384
5

5

44
2 ＝





x

g

EI
lq

v

mm8.1
500
900][  v

满足要求。

5.2.5 本条计算公式中的 1.2、1.35、1.4 为恒、活荷载分项系数；

0.9、0.7、0.6 为活荷载效应组合系数和风荷载组合系数。

木、钢立柱计算举例：

【例 5】 木立柱采用红松（强度等级为 TC13B 组），小头梢径为

80mm,高度 4.0m，并在木立柱高度的中部设有 40mm×50mm 的纵横向

水平拉条，其立柱所承受荷载的标准值为：支架及立柱自重 1.1kN/m2；

混凝土自重 6kN/m2；钢筋自重 0.275kN/m2；施工人员及设备重

1.0kN/m2；一根立柱的承力范围为 1.4m×1.4m。试验算此立柱的强度

和稳定性。

【解】

1 荷载计算

设计值组合一

N＝0.9×［1.2×（1.1+6.0+0.275）

+1.4×1.0］×1.4×1.4

＝18.08kN

设计值组合二

N＝0.9×［1.35×（1.1+6.0+0.275）+1.4

×0.7×1.0］×1.4×1.4

＝19.29kN

根据上述比较，应采用组合二为设计验算依据。

2 强度验算

2
22

mm00.6218
4
8914.3

4
＝




dAn




根据表 3.2.3 及第 3.2.4 条将木材强度设计值修正如下：

露天折减 0.9；考虑施工荷载提高 1.15；考虑圆木未切削提高

1.15；木材含水率按 30％考虑可不作调整，则木材强度设计值调整

后为：
2N/mm9.111015.115.19.0 ＝cf

则
c

n
c fN

A
N

 2mm/10.3
00.6218

19290

2mm/9.11 N
满足要求。

3 稳定验算

计算跨度 mm2000ol ；回转半径 mm25.22
4
89

i ；

89.89
25.22

2000


i
lo ；按公式 5.4.2-27 求稳定系数如下：

3434.0

65
89.891

1

65
1

1
22 
























则
c

n

f
A
N




 2N/mm03.9
62183434.0

19290
＝


2N/mm9.11

满足要求。

【例 6】 CH-65 型钢支撑，其最大使用长度为 3.06mm，钢支撑中

间无水平拉杆，插销直径 d=12mm,插销孔 mm15 ；管径与壁厚及力学

性能表见表 5.2.5-1 及表 5.2.5-2。求钢支撑的容许设计荷载值。

【解】

按可能出现的四种破坏状态，计算其容许设计荷载，选其中最小

值为钢支撑的容许荷载。

1 钢管支撑强度计算容许荷载

2762154.2152348215][  ）＝（nfAN
kN34.59＝

2 钢管支撑受压稳定计算容许荷载

插管与套管之间松动，是支撑成折线状，形成初偏心，按中点最

大初偏心为 25mm 计算。

（1）先求 x
99.1

1032.9
1051.18

4

4

1

2 ＝




x

x

I
I

n

223.12
99.11

2
1  n＝



67.181
6.20

3060223.1
2

＝
i
L

x 

查附录 D 表 D 得 2209.0x  。

注：式中 1xI 、 2xI 分别为套管与插管的惯性矩，可查表 5.2.5-2； L

为最大使用长度，查表 5.2.5-1；2i 为套管的回转半径，查表 5.2.5-2。

（2）求 NEx

2

52
22

67.181
4381006.214.3/ 

 xEx EAN 

=26954.7N=26.95kN

(3) 求 N

f

N
NW

M
A
N

Fx
ix

x

x















8.01

max


215

7.26954
N8.01

25.30
1051.18

N251
4382209.0 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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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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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215
N000029679.016119

N25
75.96
N





）（

求得 N＝54995.32N＝55.00kN

3 插销抗剪强度计算容许荷载

kN25.28N2825011321252 ＝＝ ov AfN

4 插销处钢管壁承压强度计算容许荷载

124.22320  cece AfN
=18432N=18.43kN

根据上述四项计算，取最小值即 18432N 为 CH-65 钢支撑在最大使

用长度时的容许荷载设计值。

【例 7】 现有一扣件式钢管组合的格构式柱，柱截面 1000mm

×1000mm，四角立杆（主肢）、水平横杆和四面斜管均为 Q235 钢

mm5.348 的焊接钢管，水平横杆步距 1.0m，格构式柱高 6.0m，承

受荷载设计值为 350kN,试验算该格构式柱的稳定性。

【解】

整个柱的截面惯性矩为：

］［ 22
1 5004891219004  hAII x

=4×122371900mm4

整个柱的回转半径为：

mm500
4894

1223719004
＝





A
I

i x
x



则 12
500
6000

x 
i
l o

故格构式换算长细比为：

97.14
4892
4894401240 2

1

2 ＝




x

xox A
A

根据 97.14ox  查附录 D 表 D 得稳定系数

9836.0
稳定验算：

2
c

2 N/mm205N/mm92.181
48949836.0

350000
A
N




 f＝


满足要求。

【例 8】 现有一桥梁现浇板，采用门架型号为 MF1219h2＝100mm

支模，门架立柱总高 50m,门架间距 1.5m，承受各项荷载标准值为：

支架自重 1.1kN/m2；新浇平板混凝土自重 9.6kN/m2；钢筋自重

0.5kN/m2；施工人员及设备自重 2.5kN/m2; 风荷载 ；2kN/m30.0k 门

架自重 0.55kN/m。试验算底部一榀门架的稳定性。

【解】

1 轴力计算：按下面各式计算结果取大值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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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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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9.0

=0.9×｛1.2×［0.55×50+（1.1+9.6+0.5）×

1.5×0.8］+1.4×2.5×1.5×0.8｝

=0.9×｛1.2×［27.5+13.44］+1.4×2.5×1.5×0.8｝

=0.9×｛49.128+4.2｝

=48.0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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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269.559.0 
＝52.56kN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应取 N=52.56kN 作为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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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h
hIII 1

1 查表 5.4.2-8、表 5.4.2－9 得 3mm121900oI ；

mm;1900mm;1550;mm142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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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m133484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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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K 则 14025.16
190022.1 ＝＝ i

hK oo

根据 140 查附录 D 附表 D 得 345.0
2 一榀门架的稳定性验算

22 N/mm205N/mm77.1554892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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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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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满足要求。

5.3 爬 模 计 算

5.3.5 将附墙架压紧在墙面上，是靠附墙架与墙面之间的摩擦力来

支承附墙架所受的垂直力。

6 模板构造与安装

6.1 一般规定
6.1.1 模板设计与施工说明书在介绍了该工程模板总的情况后主

要内容中要重点说明下列事项：

l 模板设计所取用的垂直荷载和混凝土侧压力的数值。并据此

对混凝土的浇筑工艺提出应注意的事项。

2 对模板结构中的特殊部位，提出装拆时应注意的事项对爬升

模板的作业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时，应按爬升模板的特点来进行，

其特点为：在高空爬升时，是分块进行，爬升完毕固定后又连成整



体。因此，在爬升前，必须拆尽相互间的连接件，使爬升时各单元

能独立爬升，爬升完毕应及时安装好连接件，保证爬升模板固定后

的整体性。

3 规定预埋件、预留孔洞及特殊部件所有的材料、节点构造和

固定方法。

4 对特殊部位提出特殊的质量、安全要求和保证质量、安全的

技术措施。

6.1.2 模板安装顺序大体来说是：柱墙→梁→板，具体来说应按设

计和施工说明书规定的顺序进行。由于有些模板支柱直接支承在基

土上，因此，对基土情况也应予以慎重考虑，严防下沉现象发生。

关于模板的起拱高度，在使用时应注意该起拱高度未包括设计

起拱值，本规范只考虑到模板本身在荷载作用下的下挠。因此，在

使用时应根据模板情况取值，如钢模板可取偏小值（1/1000～

2/1000)，木模板可取偏大值(1.5/1000～3/1000)。

6.1.3 一般操作规程中规定应拼缝严密，不得漏浆。考虑到木模

板拼缝过于严密，洒水湿润后会膨胀变形，所以，本规范规定无论

采用钢模板、木模板还是其他材料制成的模板，拼缝以保证不漏浆

为原则。

6.1.4 竖向模板是指墙、柱模板，在安装时应随时用临时支撑进行

可靠固定，防止倒塌伤人。在安装过程中还应随时拆换支撑或增加

支撑以保证随时处于稳定状态。

6.1.6 支架柱成一定角度倾斜或虽垂直但顶部倾斜时，对于这些支

架柱或支撑来说，前者应注意底部传力的可靠度，既要求承力面积

的可靠，又要求不得产生位移的可靠；对后者则要求顶点一定要固

定可靠，不得产生任何位移；否则，将发生倒塌事故。

6.1.8 二次支撑是指板或梁模板未拆除前或拆除后，板上需堆放或

安放设备材料，而这些所增加的荷载远大于现时混凝土所能承受的

荷载或者超过设计所允许的荷载，于是需第二次加些支撑来满足堆

载的要求，这就称为第二次支撑。

6.1.12～6.1.15 模板安装过程中最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经过分析

这里特对易发事故的环节专门作了有针对性的规定与限制。

6．2 支架立柱构造与安装

6.2.1 对水平支承桁架一定要满足设计的跨度，尤其是伸缩式桁

架，一定要满足搭接长度不能小于500mm，上下弦也不得少于两个插

销销钉；当多榀成排放置时，在下弦折角处要按正文要求于桁架间

加设水平撑。

6.2.2 工具式单立柱支撑是指单根钢管柱、组合型单根钢柱、装配

式单根钢立柱，出于安全，应满足本条要求。



6.2.3 木立柱由于材质的原因，在模板高度较大时，比较容易发生

安全事故，一般不能接长，本条对此进行了严格规定。

6.2.4 扣件式立柱采用对接接长，能达到传力明确，没有偏心，可

大大提高承载能力。试验表明，一个对接扣件的承载能力比搭接的

承载能力大2.14倍。而搭接会产生较大的偏心荷载，造成事故。

6.2.5 门架平行于梁轴线布置主要用于现浇梁、预制模板结构，为

加快施工进度，门架用于梁底支撑，兼作楼板支架。但交叉支撑不

易设置，有些厂家生产架距为957、1375的交叉支撑，而采用这种

形式一般来说应采用垂直梁轴线布置为宜。

6.3 普通模板构造与安装

6.3.1 本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在基坑中作业时由于疏忽，对可能发

生安全事故的隐患作出了相应规定。

6.3.2 柱箍或紧固钢楞的规格、间距是通过力学计算确定的，而

不是凭经验盲目采用，同时还要考虑每块钢模板宜有两个着力点，

现场散拼支模时，逐块逐段上够U形卡、紧固螺栓、柱箍和钢楞，

并随时安设支撑固定。

6.3.3 安装预拼大块钢模板，如果麻痹大意，很容易发生安全事

故，特别是要防止倾覆。所以，本条作了针对性的规定。

6.4 爬升模板构造与安装

6.4.2 螺栓孔有偏差时，应经纠正后方可安装爬升模板。底座安

装时，先临时固定部分穿墙螺栓，待校正标高后，方可固定全部穿

墙螺栓。支架的立柱宜采取在地面组装成整体，在校正垂直度后再

固定全部与底座相连接的螺栓。大模板安装时，先加以临时固定，

待就位校正后，方可正式固定。安装模板的起重设备，可使用工程

施工的起重设备。爬升模板全部安装完毕后，应对所有连接螺栓和

穿墙螺栓进行紧固检查，并经试爬升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另

所有的穿墙螺栓应由外向内穿入，并在内侧紧固。

6.4.3 爬升时要稳起、稳落和平稳就位，严防大幅度摆动和碰撞。

要注意不要使爬升模板被其他构件卡住，若发现此现象，应立即停

止爬升，待故障排除后，方可继续爬升。

大模板爬升的条件一般应满足混凝土达到拆模时的强度，爬架

已经爬升并安装固定在上层墙上，爬升爬架的爬升设备已拆除，固

定附墙架处的混凝土已达到10N／mm2以上，如果附墙架是在窗洞处

附墙，该处附墙的混凝土强度应能承受爬架传来的荷载。爬架爬升

时，爬架的支承点是模板，此时模板需与浇筑的钢筋混凝土墙连成

整体，所以，爬架爬升时的条件应具备：①墙体混凝土已浇筑并具

有一定的强度；②内外模板均未拆除和松动，包括对拉螺栓、内模

之间的连接支撑；③一片外墙的外模如果是由两个或多个爬架支



承，则这些爬架不能同时爬升，应分两批进行。④固定附墙架的墙

体混凝土强度不得小于10N／mm2。如果爬架固定在窗口处，则需对

窗上的梁进行强度验算，以确定混凝土必须达到的强度。

倒链的链轮盘、倒卡和链条等，如有扭曲或变形，应停止使用。

操作时不得站在倒链正下方，如重物需要在空间停留较长时间时，

要将小链拴在大链上，以免滑移。液压提升设备应检查安装质量，

接通油路，用旋拧千斤顶盖螺纹方法来检查和调节千斤顶冲程，务

使各个千斤顶冲程相同。

6.4.6 大模板爬升或支架爬升时，拆除穿墙螺栓都是在脚手架上

或爬架上进行的，因此，必须设置维护栏杆和安全网。

6.4.9 穿墙螺栓与建筑结构的紧固，脚手架构件之间的螺栓连接

紧固，都是保证爬升模板安全的重要条件，一般每爬升一次应全数

检查一次。

6.5 飞模构造与安装

6.5.1 飞模宜在施工现场组装，以减少飞模的运输。飞模的部件

和零配件，应按设计图纸和设计说明书所规定的数量和质量进行验

收。凡发现变形、断裂、漏焊、脱焊等质量问题，应经修整后方可

使用。

6.5.3 飞模就位后，旋转上、下调节螺栓，使平台顶调到设计标

高，然后在槽钢挑梁下安放单腿支柱和水平拉杆，这时即可进行梁

模、柱模的支设、调整和固定工作，最后填补飞模平台四周的胶合

板以及修补梁、柱、板交界处的模板。外挑出模操作平台一般分为

两种情况，一为框架结构时，可直接在飞模两端或一端的建筑物外

直接搭设出模操作平台。二，因剪力墙或其他构件的障碍，使飞模

不能从飞模两端的建筑物外一边或两边搭设出模平台，此时飞模就

必须在预定出口处搭设出模操作平台，而将所有飞模都陆续推至一

个或两个平台，然后再用吊车吊走。

6.5.4 当梁、板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75％时方可拆模， 先

拆柱、梁模板(包括支架立柱)。然后松动飞模顶部和底部的调节螺

栓，使台面下降至梁底以下100mm。此时转运的具体准备工作为：

对双肢柱管架式飞模应用撬棍将飞模撬起，在飞模底部木垫板下垫

人φ50钢管滚杠，每块垫板不少于4根。对钢管组合式飞模应将升

降运输车推至飞模水平支撑下部合适位置，退出支垫木楔，拔出立

柱伸缝腿插销，同时下降升降运输车，使飞模脱模并降低到离梁底

50mm。对门式架飞模在留下的四个底托处，安装四个升降装置，并

放好地滚轮，开动升降机构，使飞模降落在地滚轮上。对支腿桁架

式飞模在每榀桁架下放置三个地滚轮，操纵升降机构，使飞模同步

下降，面板脱离混凝土，飞模落在地滚轮上。



另下面的信号工一般负责飞模推出、控制地滚轮、挂捆安全绳

和挂钩、拆除安全网及起吊；上面的信号工一般负责平衡吊具的调

整，指挥飞模就位和摘钩。

6.5.5～6.5.6 转运时，当用人工缓缓推出，飞模前两个吊点超

出边梁后，锁牢地滚轮，这时一定要使飞模的重心不得超出中间的

地滚轮，才可将吊车落钩，用钢丝绳和卡环将飞模前面的两个吊装

盒内的吊点卡牢，松开地滚轮，将飞模继续缓缓外推出，同时将安

全绳按推出速度缓缓放松，并操纵平衡吊具，使飞模保持水平状态，

直至完全推出建筑物外以后，正式起运至上一层安装。

6.5.8～ 6.5.9 电动平衡吊具主要是指吊车将飞模前面两个吊点

挂牢后，再用电动环链挂牢于吊车钩上，电动环链另一挂钩端与飞

模后面两点的吊绳挂牢，随着飞摸缓缓推出，这时电动环链也跟着

逐渐缩短环链长度，始终保持飞模处于水平位置。

飞模转运至上层就位后，应对所有螺栓进行上油，并应重新紧

固，对已损坏的各部件应全部拆换或剔除，严格禁止混用其中。

6.6 隧道模构造与安装

6.6.1 在墙体钢筋绑扎后，检查预埋管线和留洞的位置、数量并

及时清除墙内杂物，此时将两个半边隧道模就位时，连接板孔的

中心距为84mm，以保持顶板间有2～4mm的间隙，以便拆模。如房间

开间大于4m，顶板应考虑起拱1／1000。

6.6.2 当模板用千斤顶就位固定后，模板底梁上的滚轮距地面的

净空不应小于25mm，同时旋转垂直支撑杆，使其离地面20～30mm

不再受力，这时应使整个模板的自重及顶板上的活荷载都集中到

底梁上的千斤顶上。

6.6.3 1 两个桁架上弦工字钢的水平方向中心距，必须比开间净尺

寸小400 mm，即工字钢各离两侧横墙面200mm：桁架间的水平撑和

剪刀撑必须与墙面相距150mm，这样便于支卸平台吊装就位。

2 中立柱下的垫板与楼地面的接触要平稳紧实，必要时可局

部找平。

3 相邻支卸平台之间的空隙过大，容易使人踏空或杂物坠落

伤人。

6.6.4 山墙作业平台的长度，不宜过长(由6个U形卡承托)太长易

变形，也不便U形卡与螺栓准确锚固；过短固定点少，不安全。

7 模 板 拆 除

7.1 模板拆除要求

7.1.1 按《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有关

规定执行主要是说，非承重侧模的拆除，应在混凝土强度能保证其

表面及棱角不因拆模而受损坏时(大于1N／mm2)方可拆模。承重模板



的拆除，应根据构件的受力情况、气温、水泥品种及振捣方法等确

定。

7.1.3 用承重焊接钢筋骨架作配筋的结构，是指直接用钢筋骨架

来承受现浇混凝土的自重、自重产生的侧压力、振捣和倾倒混凝土

所产生的侧压力，除此之外，再不用其他任何支架立柱支承。此种

支模方式拆模后，在其结构需要另外增加荷载时，必须进行核算，

允许后方可增加。

7.1.4 为了加快大体积混凝土模板的周转或争取提前完成其他工

序而需要提早拆模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拆模与养护措施密切

配合，如边拆除，边用草袋覆盖，或边拆除边回填土方覆盖等，来

防止外部混凝土降温过快使内外温差超过25℃而产生温度裂缝。

7.1.5 预应力结构应严格保证不在混凝土产生自重挠度和没有混

凝土自重承力钢筋的情况下来进行预应力张拉，否则会造成很大的

预应力张拉损失或未张拉混凝土就已产生裂缝，致使结构产生严重

不安全的隐患。

7.1.8 模板拆除的顺序和方法，应首先按照模板设计规定进行，

原则上应先拆非承重部位，后拆承重部位，并遵守自上而下的原则。

7.1.9～7.1.10 拆模时，操作人员应站在安全处，以免发生安全

事故。待该片、段模板全部拆除后，再将模板、配件、支架等运出

堆放。

7.1.11 一般承重模板均应先拆去支架立柱，而立柱所支承的支架

模板结构均互有关联，很易引起其他部位模板的塌落。故对易塌落

部分应先设临时支撑支牢，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7.1.13 对已拆除模板的结构，一般其混凝土强度均只达到设计的

75％，若此时就需其承受全部设计使用荷载，或者虽达到混凝土设

计强度的100％，但施工荷载所产生的效应比使用荷载的效应更为不

利时，必须经过核算加设临时支撑，即所谓第二次支撑。

7.1.15 拆模后，对各种预留洞口、管沟、电梯洞口、楼梯口或高

低差较大处均应及时盖好、拦好并处理好，防止发生一切不应发生

的安全事故。

7.2 支架立柱拆除

7.2.1 拆除模板下面的钢或木楞梁或桁架时，梁楞下面的立柱已拆

除，若不搭设临时防护支架，而直接撬脱楞梁或桁架就容易发生坠

落砸人。

7.2.3～7.2.4 立柱拆除时，不能将梁底板与立柱连在一起整体一

片拉倒，这样太危险，同时也极易把楼层结构或其他结构砸坏。现

浇多层或高层建筑一般均规定连续三层不准拆除模板结构(包括立

柱在内)，若需提前拆除必须进行科学的计算方可决定拆除与否，决



不允许盲目拆除造成严重后果。

7.2.6 拆除工具式有芯钢管立柱时，在人工运输过程中，如不将芯

管抽除，很容易发生在吊运或搬运过程中滑出坠落伤人。

7.3 普通模板拆除

7.3.1 因基础模板一般处于自然地面以下，拆模时应将拆下的楞

梁、模板及配件等随时派人运到离基础较远的地方，以免基坑附近

地面受压造成坑壁塌方或模板及配件滑落伤人。

拆除楞及模板应由上而下，由表及里，避免上下交叉作业，以便

确保安全。在基础模板拆完后，应派专人彻底清理一次，在基础四周

失落的配件全部拾回后，再进行基础回填土施工。

7.3.2 单块组拼的柱模，在拆除柱箍钢楞后，如有对拉螺栓应先行

拆除，然后才能自上而下逐步拆除配件及模板。对分片组装的柱模，

则一般应先拆除两个对角的U形卡并作临时支撑后，再拆除另两个对

角U形卡，或者将四边临时支撑好再拆除四角U形卡。待吊钩挂好后，

拆除临时支撑，方能脱模起吊。

7.3.3 单块组拼的墙模，在拆除穿墙螺栓，大小楞和连接件后，从

上到下逐步水平拆除；预组拼的大块墙模，应在挂好吊钩，检查所有

连接件是否拆除后，拴好导向拉绳，方能拆除临时支撑脱模起吊，严

防模扳撞墙造成墙体裂缝或撞坏模板。

7.3.4 拆除钢模板时，应先拆钩头螺栓和内外钢楞，然后拆下U形卡、

L形插销，再用钢钎轻轻撬动钢模板，或用木锤，或用带胶皮垫的铁

锤轻击钢模板，把第一块钢模板拆下，然后再逐块拆除。对已拆下的

钢模板不准随意抛掷，以确保钢模板完好。

7.4 特殊模板拆除

7.4.1～7.4.2 拱、薄壳、圆穹屋顶、筒仓漏斗、大于8m跨度的梁等

工程结构模板的拆模顺序一般应按设计所规定的顺序和方法进行拆

除。若设计无规定时，应该在拆模时不改变原曲率和受力情况的原则

下来进行，以避免因混凝土与模板的脱开而对结构的任何部分产生有

害的应力。

7.4.3 拆除带有拉杆拱的混凝土组合结构模板时，在模板和支架立

柱未拆除前先将其拉杆拉紧，以避免脱模后无水平拉杆来平衡拱的水

平推力，导致上弦拱的混凝土断裂垮塌。

7.5 爬升模板拆除

7.5.3 拆除悬挂脚手架和模板的顺序及方法如下：

1 应自下而上拆除悬挂脚手架和安全措施；

2 拆除分块模板间的拼接件；

3 用起重机或其他起吊设备吊住分块模板，并收紧起重索；
4 拆除模板爬升设备，使模板和爬架脱开；



5 将模板吊离墙面和爬架，并吊放至地面；

6 拆除过程中，操作人员必须站在爬架上，严禁站在被拆除的

分块模板上。

支架柱和附墙架的拆除应采用起重机或其他垂直运输机械进

行，并符合以下的顺序和方法：

1 用绳索捆绑爬架，用吊钩吊住绳索，在建筑物内拆除附墙

螺栓，如要进入爬架内拆除时，应用绳索拉住爬架，防止晃动。

2 若螺栓已拆除，必须待人离开爬架后方准将爬架吊放至地

面进行拆卸。

7.6 飞模拆除

7.6.1 当高层建筑的各层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待混凝土达到设计

所规定的拆模强度或符合《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后方可拆模。

7.6.3 飞模脱模转移应根据双支柱管架式飞模、钢管组合式飞模、

门式架飞模、铝桁架式飞模、跨越式钢管桁架式飞模和悬架式飞模

等各类型的特点作出规定执行。飞模推移至楼层口外约1.2m时(重

心仍处于楼层支点里面)，将四根吊索与飞模吊耳扣牢，然后使安

装在吊车主钩下的两只倒链收紧，先使靠外两根吊索受力，使外端

处于略高于内的状态，随着主吊钩上升，外端倒链逐渐放松，里端

倒链逐渐收紧，使飞模一直保持平衡状态外移。

7.6.5 飞模推出后，楼层边缘已处于临空状态，因此必须按临边

作业及时防护。

7.7 隧道模拆除

7.7.2 拆导墙模板时，先拆固定限卡的8号钢丝的销子，然后拆收

外卡、限卡，再拆除侧立模板，最后将内卡从混凝土中拔出，拔出

限卡和内卡时留下的缝隙，在浇筑墙体混凝土时可自动填补。

7.7.3 承重模板拆除时混凝土强度的要求应按《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执行。

推移半隧道模的方法可采用人力或卷扬机等辅助装置来进行。

7.7.4 半隧道模吊运方法通常有如下几种：

1 单点吊装法：当房间进深不大或吊运单元角模时采用。采

用单点吊装法，其吊点应设在模板重心的上方，即待模板重心吊点

露出楼板外500mm时，塔吊吊具穿过模板顶板上的预留吊点孔与吊

梁牢固连接，这时塔吊稍稍用力，待半隧道模全部推出楼板结构后，

再吊至下一个流水段就位。

2 两点吊装法：当房间开间比较大而进深不大时采用。吊运

程序和单点吊装法基本相同，只是模板的吊点在重心的上方对称设

置，塔吊吊运时必须同时挂钩。



3 多点吊装法：当房间进深比较大时，需采用三点或四点吊

装法，吊点的位置要通过计算来确定，吊运前先进行试吊，经验证

无误后方可使用。

吊点分两侧挂钩，当半隧道模向楼外推移至前排吊点露出楼板

时，塔吊先挂上两个吊点，待半隧道模后排吊点露出楼外时，再挂

后排吊点，全部吊点同时吃上力后，再将模板全部吊出楼外送至下

一个流水段。

4 鸭嘴形吊装法：半隧道模采用鸭嘴形吊梁作吊具，当模板降

至预定的标高后，装卸平台护身栏放平，将鸭嘴形吊具插入模板，

重心靠横墙模板的一侧，即可吊起半隧道模至楼外，运至下一流水

段。

8 安全管理
8.0.3 对个别设计的异型钢模及非标准配件应经过力学计算和实

验鉴定。不符合要求者不得使用，主要指无出厂合格证或未经试验

鉴定的钢模板及配件不得使用。

8.0.4 对大型或技术复杂的模板工程，应按照施工设计和安全技

术措施，组织操作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一定要使作业人员充分熟悉

和掌握施工设计及安全操作技术。

8.0.8 采用扣件式、门式钢管支架立柱来作承受面积大、荷载大、

立柱高的支撑立柱，必须具有合格证；若无合格证，应进行试压来

确定其承载力。而上述各种形式的立杆受力又是用水平拉杆来保证

的，因此水平杆与立杆起连接作用的扣件必须采用扭矩扳手对其进

行抽检，其扭矩值必须达到40～65N·m。

8.0.11 施工用的临时照明和机电设备线路应按规划线路拉至固

定地点，并装设有控制和接地保护的开关箱。临时工作照明和设备

接线应从此开关箱接出。

8.0.15 高空作业人员应通过马道或专用爬梯以及电梯上下通行。

8.0.16 模板安装应检查如下一些内容：

1 检查模板和支架的布置和施工顺序是否符合施工设计和安

全措施的规定；

2 各种连接件、支承件的规格、质量和紧固情况；关键部位

的紧固螺栓、支承扣件尚应使用扭矩扳手或其他专用工具检查；

3 支承着力点和组合钢模板的整体稳定性；

4 标高、轴线位置、内廊尺寸、全高垂直度偏差、侧向弯曲

度偏差、起拱拱度、表面平整度、板块拼缝、预埋件和预留孔洞等。

8.0.18～8.0.19 在雷雨季节及沿海大风地区，对露天的组合钢模

板应作好排水，安装的避雷措施必须可靠，根据预报对9级以上大

风应进行抗风临时加固。



8.0.22 清理时可用灰铲铲掉残余的灰浆，个别粘结牢固的混凝

土，可用扁凿子轻轻剔除，再用砂纸打磨或用钢丝刷除锈，至光亮

无锈为止。有条件时，宜采用各种形式的钢模板清刷机清理。若用

铁锤来清理会造成板面或表面凹凸不平或损坏。

翘曲的边肋应放在工字钢上用铁锤轻轻砸平。翘曲的模板面可

用手动丝杆压力机压平，或用调平机进行调平。开焊的肋条应补焊

好。钢模板表面不用的孔洞，应用与钢模板面板同厚度已冲好的小

圆钢板补焊平整，并用砂轮磨平。也可用与孔洞同直径的塑料瓶盖

塞入孔内，平面朝向混凝土。

钢模边肋或背面、桁架、钢楞、立柱等防锈漆有脱落的应及时

补刷防锈漆。

拆模现场运至维修场地的钢模板和零配件应拴牢、装箱，以免

在运输途中散落、损坏或伤人。对零配件一定要做到不散装，以免

丢失。

经过维修、刷油、整理合格的钢模板、零配件应清点验收，做

到账物相符，防止混乱丢失。钢模板装车时一般不应高出车栏杆。

模板及配件必须设专人保管和维修，不论是在工地或库房均应

按规格、种类分别堆放整齐，建立账册。存放期间，保管人员应经

常检查是否有雨淋、浸水锈蚀、丢失等情况，以便及时妥善解决。

附录 C 等截面连续梁的内力及变形系数

C.1 等跨连续梁

下例是对表 C.1-1 的使用方法举例说明。

【例 1】 已知二跨等跨梁 m6l ，静载 kN/m15q ，每跨各有一个

集中活载 F＝35kN，求中间支座的最大弯矩和剪刀。

【解】 plKqlKM MMB 2＝支
 635188.0)615125.0( 2 
）（）（ 48.395.67 

mkN98.106 
   35688.0615625.0KV vB  kvFql＝左

    kN33.8008.2425.56  ＝＝

下两例是对表 C.1-2 的使用方法举例说明。

【例 2】已知三跨等跨梁 m5＝l ，静载 q1＝15kN/m,每跨各有二个

集中活载 F＝30kN,求边跨的最大跨中弯矩。

【解】 FlKqlKM MM 2
1 ＝中

530289.0515080.0 2 
mkN35.7335.4330  ＝＝



【例 3】 已知三跨等跨梁 m6l ，静载 kN/m151 q ，活载

kN/m202 q ，求中间跨的跨中最大弯矩。

【解】 222
2 620075.0615025.0 qlKM M＝中

mkN  5.67545.13 ＝＝

下例是对表 C.1-3 的使用方法举例说明。

【例 4】 已知四跨等跨梁 m5l ，静载 q＝15kN/m,活载每跨有

二个集中荷载 F＝25kN,作用于跨内，求支座 B的最大弯矩和剪力。

【解】 ）＝支
22

M 515107.0(K  FlKqlM MB

+（-0.321×25×5）

＝（-40.125）+（-40.125）＝80.25kN·m

）（）＝左 25321.1515607.0(  KvFKvqlVB
kN55.78025.33525.45  ）＝（）＝（

C.2 不等跨连续梁在均布荷载作用下

的弯矩、剪力系数

下例是对表 C.2-1 的使用方法举例说明。

【例 5】 二跨不等跨连续梁如图 C.2-1 所示，静载 1q 4kN/m，

活载 kN/m42 q ，求跨中最大弯矩及 A、C 支座剪力。

q

A B C

4000 6000

图 C.2-1 二跨连续梁计算简图

【解】 查二跨不等跨连续梁系数表 




  5.14

6n 得：

mkN024.944101.04404.0 22
max1  ＝M

mkN704.2444203.044183.0 22
max2  ＝M

kN696.1144450.044281.0max ＝AV
kN872.1944638.044604.0max  ＝CV

下例是对表 C.2-2 的使用方法举例说明。

【例 6】 三跨不等跨连续图 C.2-2 所示，静载 q1＝5kN/m,活载

q2＝5kN/m，求跨中和支座最大弯矩及各支座剪力。

【 解 】 查三跨不等跨连续梁系数表 




  7.06

2.4n 得 ：

mkN5.3265098.065082.0M
mkN42.365040.065021.0M
mkN94.3265096.065087.0

22
Bmax

22
2max

22
max1





＝

＝

＝M

A B C D

6000 60004200

图 C.2-2  二跨连续梁计算简图



kN99.2465483.065350.0
kN25.3565593.065582.0

kN56.2565439.065413.0

B

B

＝＝

＝＝

＝

右

左






V
V
VA


	——弯矩作用平面内较大受压的毛截面抵抗矩；
	       A——轴心受压杆件毛截面面积；

